
 

0 

 
統一全方位貨幣市場基金 

公  開  說  明  書       
 

一、基金名稱：統一全方位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二、基金種類：貨幣市場型基金 

三、基本投資方針：請參閱「壹、基金簡介 -- 九、投資基本方針及範圍簡述」 

四、基金型態：開放式 

五、投資地區：中華民國 

六、本基金計價幣別：新臺幣 

七、本次核准發行總面額：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新臺幣貳佰億元整，最低為新臺幣陸億元整 

八、本次核准發行受益權單位數：首次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貳拾億個單位 

九、保本型基金之保證機構名稱：無 

十、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名稱：統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十一、注意事項： 

（一）本基金經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同意生效，惟不表示本基金絕無風險。本證券投資信託事

業以往之經理績效不保證本基金之最低投資收益；本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除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外，

不負責本基金之盈虧，亦不保證最低之收益。 

（二）有關本基金運用限制及投資風險之揭露請詳見第 10~15頁。 

（三）本基金無受存款保險、保險安定基金或其他相關保障機制之保障，投資本基金可能發生部分或本金之

損失，最大損失為全部投資之金額，投資人須自負盈虧。關於「金融消費者對該金融商品（或服務）

之權利行使、變更、解除及終止」、「金融消費者對該金融商品（或服務）之重要權利、義務及責任」、

「金融消費者應負擔之費用（及違約金）」以及「基金可能涉及之風險資訊」，請詳閱本基金公開說

明書「買回受益憑證」、「受益人之權利及費用負擔」、「基金之資訊揭露」及「投資風險之揭露」等

章節。就經理公司所提供之金融商品或服務所生紛爭投資人應先向經理公司提出申訴，若 30日內未獲

回覆或投資人不滿意處理結果得於 60 日內向「金融消費評議中心」申請評議。評議中心網址：

http://www.foi.org.tw ，電話：0800-789-885。 

（四）本公開說明書之內容如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者，應由本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與負責人及其他曾在公開說

明書上簽章者依法負責。 

（五）本基金公開說明書可至經理公司之網址「統一投信輕鬆理財網」(https://www.ezmoney.com.tw/) 

或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http://mops.twse.com.tw )下載。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五 年 一 月 十 二 日 刊 印

https://www.ezmoney.com.tw/
http://mops.tws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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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名稱：統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東興路八號八樓 

網址：www.ezmoney.com.tw 

電話：(02)2747-8388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言人 

姓名：董永寬  

職稱：總經理 

聯絡電話：(02)2747-8388 

電子郵件信箱：uapmc.ezmoney@uni-psg.com 

基金保管機構 

名稱：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館前路46號 

電話：(02)2348-3456 

網址：www.landbank.com.tw  

受託管理機構：無 

國外投資顧問公司之名稱：無 

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之名稱：無 

基金保證機構：無 

受益憑證簽證機構：無 

受益憑證事務代理機構名稱：無 

基金之財務報告簽證會計師 

姓名：陳啓東、林佳鴻 

事務所名稱：資誠會計師事務所 

地址：台北市基隆路一段333號27樓 

電話：(02)2729-6666 

網址：www.pwc.com.tw 

本基金信用評等機構：無 

公開說明書之分送計畫：  

本基金公開說明書營業時間內陳列於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銷售機構及其全省分支機構均備有公開說明

書，投資人可親取或以來函、電話及傳真索取。 

http://www.ezmoney.com.tw/
mailto:uapmc.ezmoney@uni-psg.com
http://www.landbank.com.tw/
http://www.pw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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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金概況】 

 

一、基金簡介： 

(一)發行總面額： 

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新臺幣貳佰億元整，最低淨發行總面額為新臺幣陸億元整。 

(二)受益權單位總數： 

首次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貳拾億個單位。 

(三)每受益權單位面額： 

新臺幣壹拾元整。 

(四)得否追加發行： 

除金管會另有規定外，申報日前五個營業日平均已發行單位數占原申報生效發行單位數之比率達百分之

八十以上者，得辦理追加募集。 

(五)成立條件： 

1.依信託契約第三條之規定，於開始募集日起三十日內募足最低募集金額新臺幣陸億元整。本基金未達成

立條件時，本基金即不成立。 

2.本基金符合成立條件時，經理公司應即函報金管會或其指定機構，經金管會或其指定機構核准後始得成

立。 

3.本基金於民國_____年_____月_____日成立。 

(六)發行日期： 

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為民國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七)存續期間： 

本基金之存續期間為不定期限；本契約終止時，本基金存續期間即為屆滿。 

(八)投資地區及標的： 

本基金投資於中華民國境內之銀行存款、短期票券(國庫券、可轉讓銀行定期存單、公司及公營事業機

構發行之本票或匯票、其他經金管會核准之短期債務憑證)、有價證券(公債、公司債、無擔保公司債、

次順位公司債、金融債券、次順位金融債券、金融資產證券化之受益憑證或資產基礎證券及依不動產資

產證券化條例募集之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經金管會核准於中華民國境內募集發行之國際金融組織

債券)、附買回交易(含短期票券、債券成分之指數股票型基金、債券成分主動式交易所交易基金受益憑

證及有價證券)及其他經金管會洽中央銀行核准之投資，且應符合經金管會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

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者。 

(九)投資基本方針及範圍簡述： 

1.經理公司應以分散風險、確保基金之安全，保持高流動性及維持收益之安定為目標。以誠信原則及專

業經營方式，將本基金存放於中華民國境內之銀行存款或投資於中華民國境內之有價證券。基金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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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銀行存款、短期票券及附買回交易(含短期票券、債券成分之指數股票型基金、債券成分主動式交易

所交易基金受益憑證及有價證券)之總金額須達本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七十(含)以上。但本契約終止

前一個月，為分散風險、確保基金安全之目的，得不受前述比例之限制。 

2.經理公司運用本基金為上市或上櫃有價證券投資，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委託證券經紀商，在集中交

易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為現款現貨交易，並指示基金保管機構辦理交割。 

3.經理公司依前項規定委託證券經紀商交易時，得委託與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有利害關係並具有證

券經紀商資格者或基金保管機構之經紀部門為之，但支付該證券經紀商之佣金不得高於一般證券經紀

商。 

4.經理公司運用本基金為銀行存款、短期票券（國庫券、可轉讓銀行定期存單、公司及公營事業機構發

行之本票或匯票、其他經金管會核准之短期債務憑證）、有價證券（公債、公司債、無擔保公司債、次

順位公司債、金融債券、次順位金融債券、金融資產證券化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及依不動產資

產證券化條例募集之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經金管會核准於中華民國境內募集發行之國際金融組

織債券）、附買回交易（含短期票券、債券成分之指數股票型基金、債券成分主動式交易所交易基金受

益憑證及有價證券）及其他經金管會洽中央銀行核准之投資，應以現款現貨交易為之，並指示基金保

管機構辦理交割。 

(十) 投資策略與特色： 

投資策略 

本基金主要佈局於短期貨幣市場工具，首重投資標的及交易對手安全性，並兼顧高流動性及收益穩定

性。 

投研團隊依國內外總體經濟情勢及市場資金供需狀況研判利率走向，同時參考台灣經濟新報之 TESG

永續發展指標 ESG 篩選機制，除可主動調整整體投資組合存續期間及收益率水準、提升投資人短期資

金運用效率外，亦可鼓勵企業強化社會責任。 

*TESG 永續發展指標：為專屬台灣上市櫃企業的 ESG 評估指標，涵蓋台灣公開發行以上所有企業，衡

量變數收錄永續報告書、股東會年報、其他公開資訊(如勞動部勞基法相關資訊，產品之 ISO 或 GMP

認證、在社會責任相關的負面新聞)，以補足多數公司未有揭露永續報告書的缺口。TESG 永續發展指

標納入 ESG 三大支柱下 16 項議題超過 60 項變數，導入 TESG 量化分析模型。在永續報告書公告截

止的一個月內，就能給予所有公開發行以上企業適切的 ESG 等級。 

投資特色 

基金投資面向不僅在注重流動性、安全性與收益性，更進一步將 ESG 因子納入投資流程中，全方位投

資。(本基金非屬環境、社會及治理相關主題基金) 

1.流動性佳：基金主要投資於短天期國內貨幣市場工具，流動性佳。 

2.安全性高：基金以安全性為投資首要考量，不論交易對手或各類票券發行者均具相當信用品質，違約

風險低。 

3.順應全球趨勢：基金投資參考台灣經濟新報之 TESG 永續發展指標 ESG 篩選標準，在滿足投資人資

金停泊需求之際又能順應全球投資趨勢。 

(十一)本基金適合之投資人屬性分析： 

本基金為貨幣市場基金，主要收益來自於利息收入，適合喜好低風險與穩定收益之投資人。 

 (十二)銷售開始日： 

本基金金管會或其指定機構申報生效通知函送達日起六個月內開始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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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銷售方式： 

本基金之受益憑證，由經理公司及基金銷售機構共同銷售之。 

(十四)銷售價格： 

1.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價金包括發行價格及申購手續費，申購手續費由經理公司訂定。 

2.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如下： 

(1)本基金成立日前（不含當日），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新臺幣壹拾元。 

(2)本基金成立日起，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申購日當日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 

(3)本基金受益憑證申購手續費不列入本基金資產，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手續費最高不得超過發行價

格之百分之二，實際適用費率由經理公司依其銷售策略在該範圍內調整訂定之。(現行申購手續費

為零)。 

(十五)最低申購金額： 

1.募集期間：自募集日起至成立日前(含當日)，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萬元整。 

2.基金成立後：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萬元整，定期定額最低為新臺幣壹萬元

整。 

但受益人以經理公司經理之旗下基金贖回後再申購本基金者、經理公司給付其他基金之買回價金或收

益分配金額者、或透過特定金錢信託方式及投資型保單申購本基金者、或經經理公司同意者，得不受

最低發行價額之限制規定。 

 (十六)為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而可能要求申購人提出之文件及拒絕開戶或申購之情況： 

1.申購人開戶時為因應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需求，因經理公司認有必要需提出之證明文件影本： 

(1)客戶本人為自然人者： 

◆本國人：國民身分證（未滿14歲且尚未申請國民身分證者，得以戶口名簿、最新戶籍謄本正本

替代並附法定代理人之國民身分證影本）。 

◆外國人：居留證或護照。 

屬未成年人或受輔助宣告者，另需提供法定代理人或輔助人之國民身分證或護照。  

(2)客戶為法人或其他機構時： 

授權書、被授權人身分證明文件、代表人身分證明文件、登記證明文件、公文或相關證明文

件。但繳稅證明不能作為開戶之唯一依據。 

2.拒絕開戶或申購之情況： 

(1)於確認客戶（含自然人及法人）身分如有下列情形時，應婉拒受理該類客戶之開戶或申購： 

◆ 客戶拒絕提供審核客戶身分措施相關文件，但經可靠、獨立之來源確實查證身分屬實者，不在

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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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由代理人辦理之情形，且查證代理之事實及身分資料有困難。 

◆ 持用偽、變造身分證明文件。 

◆ 檢送之身分證明文件均為影本。但依規定得以身分證明文件影本或影像檔，輔以其他管控措施

辦理之業務，不在此限。 

◆ 提供文件資料可疑、模糊不清，不願提供其他佐證資料或提供之文件資料無法進行查證。 

◆ 客戶不尋常拖延應補充之身分證明文件。 

◆ 建立業務關係之對象為資恐防制法指定制裁之個人、法人或團體，以及外國政府或國際組織認

定或追查之恐怖分子或團體。但依資恐防制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所為支付不在此限。 

◆ 建立業務關係或交易時，有其他異常情形，客戶無法提出合理說明。 

◆ 當被告知依法必須提供相關資料確認身份時，堅不提供相關資料。 

◆ 任何個人或團體強迫或意圖強迫本公司員工不得將交易紀錄或申報表格建檔。 

◆ 意圖說服本公司員工免去完成該交易應填報之資料。 

◆ 探詢逃避申報之可能性。 

◆ 急欲說明資金來源清白或非進行洗錢。 

◆ 堅持交易須馬上完成，且無合理解釋。 

◆ 客戶之描述與交易本身顯不吻合。 

◆ 意圖提供利益於本公司員工，以達到本公司提供服務之目的。 

(2)本公司之總公司及各分公司不受理客戶之「臨櫃＋現金交付」之申購申請。 

(十七)買回開始日： 

本基金自成立日起五個營業日後以書面或電子資料向經理公司或其指定之代理機構提出買回之請

求。 

(十八)買回費用： 

本基金買回費用（含受益人進行短線交易部分）最高不得超過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

百分之一，並得由經理公司在此範圍內公告後調整。本基金現行買回費用為零。買回費用歸入本

基金資產。 

(十九)買回價格： 

每受益權單位之買回價格以買回日（買回申請文件送達經理公司或其指定之代理機構之次一營業日）

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扣除買回費用計算之。 

(二十)短線交易之規範及處理： 

本基金不適用短線交易規範。 

(二十一)基金營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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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經理公司總公司營業所在縣市之銀行及櫃檯買賣交易市場之共同營業日。 

(二十二)經理費： 

經理公司之報酬係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零點零捌（0.08％）之比率為上限，逐日累計

計算，並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 

經理公司之實際經理費費率得於信託契約第十六條第一項約定經理費費率範圍內彈性調整，並

於調整生效日起依最新公告之實際經理費費率計收。如實際費率在約定費率範圍內向下調整

者，無須事先通知受益人；如實際費率在約定費率內向上調整者，應於調整生效日三個月前以

書面個別通知投資人並公告。 

※現行經理費率以基金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零點零捌（0.08％）之比率計收。 

(二十三)保管費： 

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係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零點零參伍（0.035％）之比率為上限，

由經理公司逐日累計計算，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 

基金保管機構之實際保管費費率得於信託契約第十六條第二項約定保管費費率範圍內彈性調

整，並於調整生效日起依最新公告之實際保管費費率計收。如實際費率在約定費率範圍內向下

調整者，無須事先通知受益人；如實際費率在約定費率內向上調整者，應於調整生效日三個月

前以書面個別通知投資人並公告。 

※現行保管費率以基金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零點零參伍（0.035％）之比率計收。 

(二十四)基金經保證機構保證者，保證機構之業務性質、財務狀況、信用評等、保證條件、範圍、保證費

及保證契約主要內容；並以釋例說明保證機制及高於保證金額之潛在回報之計算方法。 

無。 

(二十五)是否分配收益： 

本基金之收益全部併入本基金資產，不再另行分配收益。 

 

二、基金性質： 

(一)本基金之設立及其依據 

本基金係依據「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管理規則」、「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

理辦法」及其它相關法規之規定，經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114 年 11 月 24 日保結投輔

字第 1140028403 號函申報生效及經中央銀行 114 年 11 月 26 日台央業字第 1140043904 號函同意，

在中華民國境內募集設立並投資於國內有價證券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二)證券投資信託契約關係 

本基金之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以下簡稱“信託契約”）係依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及其他中華民

國相關法令之規定，為保障本基金受益憑證之持有人（以下簡稱“受益人”）之利益所訂定，以規範

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及受益人間之權利義務。 

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自信託契約簽訂並生效之日起為信託契約當事人。經理公司未拒絕受益憑證

之申購者，受益人自申購受益憑證並繳足全部價金之日起，成為信託契約當事人。除經理公司拒絕其

申購外，受益人自申購並繳足全部價金之日起，即成為信託契約之當事人。 

(三)基金成立時間及歷次追加發行之情形：(本基金尚未成立) 

 

三、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及基金保管機構之職責：  

經理公司應依現行有關法令、本基金信託契約之規定暨金管會之指示，並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及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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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義務經理本基金，除本基金信託契約另有規定外，不得為自己、其代理人、代表人、受僱人或任何第

三人謀取利益。其代理人、代表人或受僱人履行本基金信託契約規定之義務，有故意或過失時，經理公

司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經理公司因故意或過失違反法令或本基金信託契約約定，致生

損害於本基金之資產者，經理公司應對本基金負損害賠償責任。 

《經理公司之權利、義務與責任、詳見本公開說明書之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主要內容十》 

基金保管機構應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相關法令、本基金信託契約之規定暨金管會之指示，以善良管

理人之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辦理本基金之開戶、保管、處分及收付本基金之資產，除本基金信託契約

另有規定外，不得為自己、其代理人、代表人、受僱人或任何第三人謀取利益。其代理人、代表人或受

僱人履行本基金信託契約規定之義務，有故意或過失時，基金保管機構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

責任。基金保管機構因故意或過失違反法令或本基金信託契約約定，致生損害於本基金之資產者，基金

保管機構應對本基金負損害賠償責任。 

《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義務與責任，詳見本公開說明書之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主要內容十一》 

 

四、基金投資： 

(一)基金投資之方針及範圍 

詳見【基金概況】一（九）說明 

(二)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運用基金投資之決策過程、基金經理人之姓名、主要學、經歷及權限 

⚫ 決策過程 

1.投資分析： 

負責人員：權責主管、複核人員、基金經理人及研究員 

步    驟：由基金經理人與研究人員負責研究分析工作，並提出基金投資分析報告（包括國內外

總體經濟分析與利率短中長期走勢分析），內容包括分析基礎、分析根據及投資建

議，以做為投資依據。 

2.投資決定： 

負責人員：權責主管、複核人員、基金經理人 

步    驟：基金經理人根據投資分析報告作成投資決定書，交由交易員執行。該步驟由基金經理

人、複核人員及權責主管負責。 

3.投資執行： 

負責人員：權責主管、複核人員及交易員 

步    驟：交易員依投資決定書執行基金買賣有價證券，製作基金投資執行表，若執行發生差

異，則需填寫差異原因，並經複核人員、權責主管覆核。 

4.投資檢討： 

負責人員：權責主管、複核人員及基金經理人 

步    驟：由基金經理人就投資現況進行檢討，按月提出投資檢討報告，並交付複核人員、權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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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覆核後，依基金別存檔。 

⚫ 基金經理人之姓名、主要經(學)歷及權限 

 姓   名 主  要  學  經  歷 起 迄 時 間 

陳勇徵 中國天津南開大學產業經濟系博士  

 統一投信固定收益部副總經理 

日盛投信固定收益處副總經理 

寶來投信利率商品部資深協理 

華南永昌投信債券基管部經理 

110/11/15~迄今 

96/10~107/4 

95/2~96/10 

92/7~95/2 

權限：基金經理人需遵照前述基金投資之決策過程，且根據信託契約之規定及相關之法令全權運

用本基金，由基金經理人填具投資決定書，經複核人員、權責主管覆核後執行之。 

⚫ 最近三年擔任本基金經理人之姓名及任期 

(本基金尚未成立) 

⚫ 同時管理之其他基金名稱： 統一強棒貨幣市場基金 

一個基金經理人管理一個以上基金時，除應依據主管機關規定辦理外，並應遵守下列事項： 

1.為維持投資決策之獨立性及其業務之機密性，除應落實職能區隔機制之「中國牆」制度外，公

司應建立「中央集中下單制度」，即完善建構投資決策過程的監察及稽核體系，以防止利益衝

突或不法情事；並基於內部控制制度之考量，應將投資決策及交易過程分別予以獨立。 

2.為避免基金經理人任意對同一支股票於不同基金間作買賣相反之投資決定，而影響基金受益人

之權益，除有因特殊類型之基金性質或為符合法令、信託契約規定及公司內 部控制制度，或

法令另有特別許可之情形外，應遵守不得對同一支股票，有同時或同一日作相反投資決定之原

則。 

（三）經理公司運用基金，將基金管理業務複委任第三人處理者：無。 

（四）經理公司運用基金，委託國外投資顧問公司提供投資顧問服務者：無。 

（五）基金運用之限制 

1.經理公司應依有關法令及信託契約規定，運用本基金，除金管會另有規定外，並應遵守下列規

定： 

(1)不得投資於股票及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2)不得投資於未上市或未上櫃之次順位公司債及次順位金融債券； 

(3)不得為放款或提供擔保； 

(4)不得從事證券信用交易； 

(5)不得對經理公司自身經理之其他各基金、共同信託基金、全權委託帳戶或自有資金買賣有

價證券帳戶間為證券交易行為，但經由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委託買賣成交，且

非故意發生相對交易之結果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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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不得投資於經理公司或與經理公司有利害關係之公司所發行之證券或短期票券； 

(7)除經受益人請求買回或因本基金全部或一部不再存續而收回受益憑證外，不得運用本基金

之資產買入本基金之受益憑證； 

(8)投資任一非金融機構之公司發行、保證或背書之短期票券及有價證券總金額，不得超過本

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十；該公司如符合金管會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

級以上時，上開短期票券及有價證券之投資比率得為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二十，但

投資短期票券金額不得超過該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所載淨值之百分之

十； 

(9)存放於任一金融機構之存款、投資其發行、保證或背書之短期票券及有價證券總金額，不

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十；該金融機構如符合金管會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

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時，上開存款、短期票券及有價證券之投資比率得為本基金淨資產價

值之百分之二十，但投資短期票券金額不得超過該金融機構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

務報告所載淨值之百分之十； 

(10)除政府債券外，投資長期信用評等等級為金管會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為一定等

級以下之有價證券，其投資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十； 

(11)本基金運用於銀行存款、短期票券、有價證券及附買回交易等標的，應符合金管會核准或

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金管會規定之一定等級以上者； 

(12)運用標的到期日及存續期間之限制：1.限運用於剩餘到期日在一年內之標的。但附買回交

易者，不在此限；2.基金加權平均存續期間不大於一八○日，如運用標的為附買回交易，

應以附買回交易之期間計算； 

(13)不得將本基金持有之有價證券借予他人。但符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十四條及第

十四條之一規定者，不在此限； 

(14)投資於任一公司所發行無擔保普通公司債之總金額，不得超過該公司所發行無擔保公司債

總金額之百分之十； 

(15)投資於任一銀行所發行金融債券（含次順位金融債券）之總金額，不得超過該銀行所發行

金融債券總額之百分之十； 

(16)投資於任一銀行所發行次順位金融債券之總金額，不得超過該銀行該次（如有分券指分券

後）所發行次順位金融債券總金額之百分之十； 

(17)投資於任一上市或上櫃公司普通公司債或金融債券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

之百分之十； 

(18)投資於任一公司所發行次順位公司債或次順位金融債券之總金額，不得超過該公司該次

（如有分券指分券後）所發行次順位公司債或次順位金融債券總金額之百分之十； 

(19)投資於任一經金管會核准於我國境內募集發行之國際金融組織所發行之國際金融組織債券

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及不得超過該國際金融組織於我國境內

所發行國際金融組織債券總金額之百分之十； 

(20)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或特殊目的公司發行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之總金額，不得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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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受託機構或特殊目的公司該次（如有分券指分券後）發行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總

金額之百分之十；亦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上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

券應符合金管會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者； 

(21)投資於任一創始機構發行之公司債、金融債券及將金融資產信託與受託機構或讓與特殊目

的公司發行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

十。上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應符合金管會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

級以上者； 

(22)經理公司與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之創始機構、受託機構或特殊目的公司之任一機構具

有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十一條第一項所稱利害關係公司之關係者，經理公司不得

運用基金投資於該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 

(23)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發行之不動產資產信託受益證券之總金額，不得超過該受託機構該次

(如有分券指分券後)發行之不動產資產信託受益證券總金額之百分之十；上開不動產資產信

託受益證券應符合金管會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者； 

(24)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發行之不動產資產信託受益證券之總金額，不得超過本基金淨資產價

值之百分之十； 

(25)投資於任一委託人將不動產資產信託與受託機構發行之不動產資產信託受益證券、將金融

資產信託與受託機構或讓與特殊目的公司發行之受益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及其所發行之

股票、公司債、金融債券之總金額，不得超過本基金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 

(26)經理公司與不動產資產信託受益證券之受託機構或委託人具有證券投資信託基金管理辦法

第十一條第一項所稱利害關係公司之關係者，經理公司不得運用證券投資信託基金投資於

該不動產資產信託受益證券； 

(27)不得從事不當交易行為而影響基金淨資產價值； 

(28)不得為經金管會規定之其他禁止或限制事項。 

2.前項第(5)款所稱各基金包括經理公司募集或私募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及期貨信託基金；第(21)

款及第(22)款不包括經金管會核定為短期票券之金額。 

3.第 1 項第(1)款、第 5 項第(8)款至第(12)款、第(14)款至第(21)款、第(23)款至第(25)款規定信

用評等等級、比例、運用標的到期日及存續期間之限制，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者，從

其規定。 

4.經理公司有無違反第 1 項各款禁止規定之行為，以行為當時之狀況為準；行為後因情事變更致

有第 1 項各款禁止規定之情事者，除法令另有規定外，不受該項限制。但經理公司為籌措現金

需處分本基金資產時，應儘先處分該超出比例部分之資產。 

5.本基金運用標的之信用評等等級： 

a.存放於金融機構之存款，前揭「金融機構」應符合銀行法第二十條所稱之銀行，且其信用評

等須相當於中華信用評等公司短期評等達 twA2 級以上； 

b.短期票券：發行人、保證人、承兌人或標的物之信用評等須相當於中華信用評等公司短期評

等達 twA2 級以上。其中免保證商業本票發行人之長期信用評等須相當於中華信用評等股份

有限公司 twBBB+ 級以上。但國庫券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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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有價證券：發行人、保證人或標的物之信用評等須相當於中華信用評等公司長期評等達

twBBB (含)級以上且投資於長期信用評等等級相當於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評定為 twA-

以下之有價證券，其投資總金額不得超過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十。但政府債

券不在此限； 

d.附買回交易：交易對手之信用評等須相當於中華信用評等公司長期評等達 twBBB 級以上或

短期評等達 twA2 級以上。 

（六）基金參與股票發行公司股東會行使表決權之處理原則及方法：無。 

（七）基金參與所持有基金之受益人會議行使表決權之處理原則及方法：無。 

（八）基金投資國外地區者應揭露事項：無(本基金為國內貨幣市場型基金)。 

 

五、投資風險揭露： 

本基金為貨幣市場型基金，主要收益來自於利息收入，適合喜好低風險與穩定收益之投資人。參酌中華民

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公布基金投資標的風險屬性和投資地區市場風險狀況分析，基金風險

報酬等級為 RR1，RR 係計算過去 5 年基金淨值波動度標準差，以標準差區間予以分類等級，此等級分類

係基於一般市場狀況反映市場價格波動風險，無法涵蓋所有風險(如：基金計價幣別匯率風險、投資標的產

業風險、信用風險、利率風險、流動性風險等)，不宜作為投資唯一依據，投資人仍應注意所投資基金個別

的風險。相關資料(如年化標準差、Alpha、Beta 及 Sharpe 值等可至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

業公會網站之「基金績效及評估指標查詢專區」(https://www.sitca.org.tw/index_pc.aspx)查詢。 

本基金係以分散風險、確保基金之安全，保持高流動性及維持收益之安定為目標。經理公司除盡善良管理

人注意義務外，不保證本基金最低之收益率，亦不負責本基金之盈虧。風險無法因分散投資而完全消除，

下列仍為可能影響本基金之潛在投資風險： 

一、類股過度集中之風險 

       無，本基金不投資股票。 

二、產業景氣循環之風險 

       無。 

三、流動性風險 

(一)本基金可購買未上市政府公債、公司債、金融債券及短期票券，在需要出售此類投資標的時，將

可能因交易量不活絡，而產生流動性不足之風險。 

(二)本基金若遭大量買回時，為確保資產之流動性，所投資的定存必須提前解約，將影響本基金之淨

值。 

四、外匯管制及匯率變動之風險 

無，本基金不涉及境外投資。 

五、政治、經濟變動之風險 

本基金以嚴謹的投資決策流程，提高資產配置之決策品質，兩岸關係之互動及未來發展狀況有可能使



 

-14-                                              統一全方位貨幣市場基金 

 

 

市場利率產生波動而發生之經濟或金融危機，當發生經濟風險時，基金經理人將根據各項取得資訊作

專業判斷，進行減碼或進行停止投資決定，其程度大小，將視影響輕重決定。惟本基金不能也無法保

證該風險發生之可能性。 

六、商品交易對手及保證機構之信用風險 

本基金之交易對手，可能發生信用違約等風險，影響本基金債券之交割。而在不考慮產品類型下，保

證機構是以金融機構為擔保而發行的有價證券，容易因金融機構的逾放或呆帳比率過高時，發生信用

風險。 

七、投資結構式商品之風險  

無，本基金不投資結構式商品。 

八、其他投資標的或特定投資策略之風險 

(一)流通性不足之風險 

1.本基金若購買上市之公債、公司債及金融債券、短期票券，在需要出售此類投資標的時，將可

能因市場交易量不活絡，而產生流通性不足之風險。 

2.本基金若遭大量買回時，為確保資產之流動性，所投資的定存必須提前解約，將影響本基金之

淨值。 

(二)無擔保債券之風險 

無擔保公司債雖有較高之利息，惟若公司狀況有惡化之虞，仍可能面臨發行公司無法償付本息之

信用風險。 

(三)次順位公司債之風險 

次順位公司債之債權次於發行公司的其他債權，若有發行公司因財務結構不健全致使本息部份或

全部無法獲得償還之風險。 

(四)次順位金融債券之風險 

次順位金融債券雖享有較高之收益，然其對債權之求償順位，位於一般金融債券之後，故可能有

發行公司無法償付本息的風險。 

(五)國際金融組織債券之投資風險 

國際金融組織債券主要由各國資產規模雄厚之銀行或機構所發行，在國際金融市場享有良好的信

譽，因此，其發行債券的利率水準一般不高。而且國際金融組織債券在我國境內發行的數量占其

資本額比重不高，到期違約風險較低。 

(六)受益證券及資產基礎證券之風險 

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係指以「金融資產證券化」為架構而發行，其發行金額、本金持分、收

益持分、受償順位等受益內容，均影響受益證券之投資風險。如：以金融資產為擔保而發行的受

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可能因金融資產的逾放或呆帳比率過高而發生信用風險，或因市場成交

量不足而產生流動性風險，或於利率變動時，利率升高而發生呆帳所產生的利率風險，進而受償

順位直接影響持有人權益為清償不足之風險。雖然受益證券及資產基礎證券係由一組可預測的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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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流量所組合而成的有價證券，但仍可能面臨該現金流量因債務人提前還款而使原預測的現金流

量產生變化，投資人將因此面臨提前還款風險。 

(七)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之風險 

除前述(六)所載之受益證券風險外，因不動產投資信託其投資標的多為不動產本身，除不動產市

場本身價格波動風險外，不動產的流動性低，尚須承擔房地產市場波動之風險。而當利率變動

時，利率升高可能會影響租金收入、不動產開發毛利率及投資意願，均可能影響投資標的價格，

而消減了投資報酬。 

九、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之風險 

  無。本基金不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 

十、出借所持有之有價證券之相關風險 

    無。本基金不出借有價證券。 

十一、其他投資風險 

投資資產基礎證券或受益證券之風險： 

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公開招募之資產基礎證券及受益證券為創始機構將金融資產信託與受託機構或

讓與特殊目的公司，由受託機構或特殊目的公司以該資產為基礎所發行之有價證券，該資產未來償

付之本金及利息現值為市價評價基礎，其發行金額、本金持分、收益持分、受償順位及期間等內

容，皆影響其投資風險，因此其主要投資風險包括利率風險、信用風險、流動性風險、提前還款風

險等。 

 

六、收益分配： 

本基金之收益全部併入本基金資產，不再另行分配收益。 

 

七、申購受益憑證： 

一、申購方式、地點及時間 

（一）經理公司應依『證券投資信託基金募集發行銷售及其申購或買回作業程序』辦理受益憑證之申

購作業，申購人「首次」向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辦理基金申購時，應提出身分證明文件或

法人登記證明文件辦理開戶手續、填留印鑑卡及其基本資料並檢附其他依法令規定應檢附之文

件。「非首次」申購本基金受益權單位者，可攜帶身分證明文件及印鑑，向經理公司或基金銷

售機構辦理申購手續，並繳納申購價金。 

（二）申請申購截止時間： 

1.親至經理公司臨櫃辦理或傳真交易者或網路交易者之申購收件時間為每營業日上午八點卅分至

上午十一點止。基金銷售機構則應於前述規定時間內自行訂定之。 

2.申購人應依經理公司所訂之截止時間，向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辦理本基金之申購申請。申

購人除能證明係於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受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申請者外，逾時申請應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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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次一營業日之交易。 

3.如遇不可抗力之天然災害或重大事件導致無法正常營業，經理公司得依安全考量調整截止時

間。惟截止時間前已完成申購手續之交易仍屬有效。 

（三）經理公司或其指定之基金銷售機構在銷售手續完成前，應先將本基金公開說明書提供投資人，

並於本基金之銷售文件及廣告內，標明已備有公開說明書及可供索閱之處所。公開說明書之內

容如有虛偽或隱匿情事者，應由經理公司及其負責人與其他在公開說明書上簽章者，依法負

責。 

二、申購價金之計算及給付方式 

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價金包括發行價格及申購手續費，申購手續費由經理公司訂定。本基金每

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乘以申購單位數所得之金額為發行價額，發行價額歸本基金資產。 

（一）申購價金之計算 

1.本基金成立日前（不含當日），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新臺幣壹拾元整。 

2.本基金成立日起，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申購日當日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 

3.本基金受益憑證申購手續費不列入本基金資產，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手續費最高不得超過發

行價格之百分之二。現行申購手續費為零。 

4.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萬元整。但受益人以經理公司經理之旗下基金贖

回後，再申購基金者；經理公司給付其他基金之買回價金或收益分配金額；或透過指定用途

信託方式及投資型保單申購本基金者，得不受最低發行價額之限制規定。 

（二）申購價金給付方式： 

1.受益權單位之申購價金，應於申購當日以現金(經理公司臨櫃不受理現金申購)、匯款、轉

帳、郵政劃撥或受益憑證銷售機構所在地票據交換所接受之即期支票、本票、銀行匯票或郵

政匯票支付，並以兌現日之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如上述票據未能兌現者，申購無效。申購

人於付清申購價金後，無須再就其申購給付任何款項。 

2.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

撥至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

戶。投資人透過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行

或證券商。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

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但投資人

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

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撥基金專戶者，或該等機構因依

銀行法第四十七條之三設立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跨行網路系統之不可抗力情事致申購款項未

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匯撥至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

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受益

人申請於經理公司不同基金之轉申購，經理公司應以該買回價款實際轉入所申購基金專戶時

當日之淨值為計價基準，計算所得申購之單位數。上述轉申購淨值認定日，如因相關法令修

正時，從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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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受益憑證之交付 

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後，經理公司應於基金保管機構收足申購價金之日起，於七個營業日內以帳

簿劃撥方式交付受益憑證予申購人。 

四、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不接受申購或基金不成立時之處理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應向經理公司或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為之，經理公司並有權決定是否接受受益

權單位之申購。惟經理公司如不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應指示基金保管機構自基金保管機構收受申

購人之現金或票據兌現後之三個營業日內，將申購價金無息退還申購人。 

本基金不成立時，經理公司應立即指示基金保管機構，於自本基金不成立日起十個營業日內，以申購

人為受款人之記名劃線禁止背書轉讓票據或匯款方式，退還申購價金及加計自基金保管機構收受申

購價金之日起至基金保管機構發還申購價金之前一日止，按基金保管機構活期存款利率計算之利息。

利息計至新臺幣「元」，不滿壹元者，四捨五入。 

本基金不成立時，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除不得請求報酬外，為本基金支付之一切費用應由經理公

司及基金保管機構各自負擔，但退還申購價金及其利息之掛號郵費或匯費由經理公司負擔。 

 

八、買回受益憑證： 

一、買回方式、地點及截止時間 

（一）本基金自成立之日起五個營業日後，受益人得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以書面、電子資料或

其他約定方式向經理公司或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提出買回之請求。 

（二）欲申請買回者可於任一營業日向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辦理全部或部分受益權單位買回之

申請手續。受益人得請求買回受益憑證之全部或一部，但買回後剩餘之受益憑證所表彰之受益

權單位數不及五千單位者，不得請求部分買回。 

（三）受益人申請買回時應交付買回申請書並加蓋原留印鑑及買回收件手續費(至經理公司申請買回

者，免收買回收件手續費)。 

（四）申請買回時間： 

1.本基金申請買回截止時間為每營業日之下午四點止。 

2.受益人除能合理證明其確實於申請買回截止時間前提出買回申請者外，如逾時申請時，應視

為次一營業日之買回申請交易。 

3.對於所有請求買回本基金之受益人，經理公司應公平對待之，不得對特定受益人提供特別優

厚之買回條件。 

4.如遇不可抗力之天然災害或重大事件導致無法正常營業，經理公司得依安全考量調整截止時

間。惟截止時間前已完成買回手續之交易仍屬有效。 

二、買回價金之計算 

（一）除信託契約另有規定外，每受益權單位買回價格，以買回日買回申請文件送達經理公司或其

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之次一營業日，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扣除買回費用計算之。現行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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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費用為零。 

（二）買回收件手續費：受益人每次請求買回受益憑證，除郵寄、委託他人或親自至經理公司辦理

外，應給付伍拾元手續費予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買回收件手續費不列入基金資產。 

（三）買回價金給付之時間及方式 

1.給付時間 

除買回價格暫停計算及買回價金延遲給付之情事，經理公司應自買回日起五個營業日內給付

買回價金，其給付以新臺幣「元」為最小單位，未滿者四捨五入。 

2.給付方式 

(1)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經理公司應自受益人提出買回受益憑證之請求到達之次一營業日

起五個營業日內，指示基金保管機構以受益人為受款人之記名劃線禁止背書轉讓票據或

匯款方式給付買回價金，並得於給付買回價金中扣除買回費用、買回收件手續費、掛號

郵費、匯費及其他必要之費用。 

(2)任一營業日之買回基金單位數目超過當日已發行基金單位總數的十分之一以上時，經理

公司得延緩買回超過上述已發行基金單位總數十分之一的基金單位，並對於該營業日的

買回要求按比例減少。因被延緩買回而未能買回的基金單位將須視作於次一營業日提出

的買回要求，並以該次一營業日之次日所計算之淨資產價值計算應付買回款，直至原來

要求買回的基金單位均全部買回為止。從前一營業日結轉的買回請求須較後來的請求為

優先處理並應遵守前述限額的規定。經理公司在啟動前述買回限制機制前應依照契約信

託契約第三十條規定公告及通知受益人啟動日期，並將實際延緩買回情形個別通知相關

之基金受益人。 

（四）受益憑證之換發 

本基金受益憑證係採無實體發行，不印製實體受益憑證，故無受益憑證換發之情形。 

（五）買回價金遲延給付之情形 

經理公司因金管會之命令或有下列情事之一，並經金管會核准者，經理公司得暫停計算買回

價格，並延遲給付買回價金： 

（1）通常使用之通信中斷。 

（2）有無從收受買回請求或給付買回價金之其他特殊情事者。 

（六）買回撤銷之情形：無。 

 

九、受益人之權利及費用負擔： 

一、受益人應有之權利內容 

（一）受益人得依信託契約之規定並按其所持有之受益憑證所表彰之受益權行使下列權利： 

(1)剩餘財產分派請求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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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受益人會議表決權。 

(3)有關法令及信託契約規定之其他權利。 

（二）受益人得於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之營業時間內，請求閱覽本契約最新修訂本，並得索取

下列資料： 

(1)本契約之最新修訂本影本。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得收取工本費。 

(2)本基金之最新公開說明書。 

(3)經理公司及本基金之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告。 

（三）受益人得請求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履行其依信託契約規定應盡之義務。 

（四）除有關法令或信託契約另有規定外，受益人不負其他義務或責任。 

二、受益人應負擔費用之項目及其計算、給付方式 

受益人負擔之費用評估表： 

                                             新臺幣／元 

項目 計算方式或金額 

經理費 
現行經理費率調整為以基金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零點零捌(0.08%)之比

率計收。 

保管費 
現行保管費率調整為以基金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零點零捌(0.035%)之

比率計收。 

申購手續費 最高不得超過發行價格之 2%，現行申購手續費為零。 

買回費 最高不得超過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 1%，現行買回費為零。 

買回手續費 
受益人每次請求買回受益憑證，以郵寄或到經理公司辦理者免收手續

費；至買回代理機構者每件伍拾元。 

短線交易買回費用 無 

召開受益人會議費用 
預估每年新臺幣壹佰萬元，若未召開會議，則無此費用，但並非每年固

定召開。 

其它費用 

本基金應負擔之費用尚包括為取得或處分本基金資產所生之經紀商佣

金、證券交易手續費等直接成本及必要費用、本基金應支付之一切稅

捐、訴訟或非訴訟費用、清算費用、年度財務報告簽證費或半年度財務

報告核閱費用等。 

＊本評估表僅供參酌，各項費用應視情況以實際發生之金額為準。 

三、受益人應負擔租稅之項目及其計算、繳納方式 

有關本基金之稅賦事項依財政部（81）台財稅第 811663751 號函、該部 91 年 11 月 27 日台財稅字

第 0910455815 號函及其他有關法令規定辦理；但有關法令修正者，應依修正後之規定辦理。 

1.證券交易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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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民國102年1月1日起，證券交易所得將適用所得稅及所得稅額基本條例。 

(2)受益人申請買回受益憑證之價格減除成本後之所得，仍免徵證券交易所得稅，法人須適用最低

稅負。 

(3)基金清算時，其應分配予受益憑證持有人之剩餘財產，內含免徵所得稅之證券交易所得，依比

例分配予受益憑證持有人，仍得免徵所得稅。 

2.證券交易稅： 

(1)受益人轉讓受益憑證時，應依法繳納證券交易稅。 

(2)受益憑證持有人申請買回其受益憑證時，非屬證券交易範圍，無須繳納證券交易稅。 

3.印花稅： 

受益憑證之申購、買回及轉讓等有關單據，均免納印花稅。 

4.依財政部 107.03.06 台財際字第 10600686840 號函之規定，信託基金依避免所得稅雙重課稅及防

杜逃稅協定規定，申請核發我國居住者證明之相關規定： 

(1)經理公司得向總公司登記所在地之轄區國稅局申請按基金別核發載明「我國居住者之受益人持

有受益權單位數占該基金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比例（以下簡稱我國居住者持有比例）」之居

住者證明，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A.經理公司應檢附所得發生前一年12月31日至所得發生時任一時點，依基金受益人名冊出具之

我國居住者持有比例之聲明書；其透過基金銷售機構銷售部分，得依該銷售機構出具其銷售

部分受益人為我國居住者比例之聲明書，計算該基金整體為我國居住者持有比例。 

B.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於確認受益人為我國居住者身分時，得以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依

我國法律組織、設立或成立之機關、機構、團體、事業相關資料、依金融機構執行共同申報

及盡職審查作業辦法規定之盡職審查資料或其他足資證明為我國居住者之文件認定。但經理

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明知或可得而知基金受益人依適用租稅協定規定非屬我國居住者之人不

得計入我國居住者比例。 

(2)經理公司登記所在地之轄區國稅局依本令規定受理申請，認有查對經理公司出具聲明書必要，

或他方締約國稽徵機關審核我國信託基金申請適用租稅協定，認有查對前開居住者證明所載

我國居住者持有比例必要，依租稅協定資訊交換條文規定，向我國主管機關個案請求受益人

名冊或其他足資證明文件，經理公司及基金銷售機構應配合稽徵機關查核提供。 

四、受益人會議 

（一）召開事由：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召開本基金受益人會議： 

1.修正本契約者，但信託契約另有訂定或經理公司認為修訂事項對受益人之權益無重大影響，

並經金管會核准者，不在此限。 

2.更換經理公司者。 

3.更換基金保管機構者。 

4.終止信託契約者。 

5.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報酬之調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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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重大變更本基金投資之基本方針及範圍。 

7.其他依法令、信託契約規定或經金管會指示事項者。 

（二）召開程序： 

1.依法律、命令或依本契約規定，應由受益人會議決議之事項發生時，由經理公司召開受益人

會議。 

2.經理公司不能或不為召開時，由基金保管機構召開之。基金保管機構不能或不為召開時，依

本契約之規定或由受益人自行召開；均不能或不為召開時，由金管會指定之人召開之。 

3.受益人亦得以書面敘明提議事項及理由，逕向金管會申請核准後，自行召開受益人會議。 

4.前 2 項之受益人，係指繼續持有受益憑證一年以上，且其所表彰受益權單位數占提出當時該

基金已發行在外受益權單位總數百分之三以上之受益人。 

（三）決議方式： 

1.受益人會議得以書面或親自出席方式召開。受益人會議以書面方式召開者，受益人之出席及

決議，應由受益人於受益人會議召開者印發之書面文件（含表決票）為表示，並依原留存簽

名式或印鑑，簽名或蓋章後，以郵寄或親自送達方式送至指定處所。 

2.受益人會議之決議，應經持有代表已發行受益憑證受益權單位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受益人出席，

並經出席受益人之表決權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行之。 

3.下列事項不得於受益人會議以臨時動議方式提出： 

(1)更換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 

(2)終止本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3)變更本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種類。 

4.受益人會議應依「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人會議準則」之規定辦理。 

 

十、基金之資訊揭露： 

一、依法令及證券投資信託契約規定應揭露之資訊內容： 

(一).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通知受益人之事項如下： 

1. 信託契約修正之事項。但修正事項對受益人之權益無重大影響者，得不通知受益人，而以公

告代之。 

2.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之更換。 

3. 信託契約之終止及終止後之處理事項。 

4. 清算本基金剩餘財產分配及清算處理結果之事項。 

5. 召開受益人會議之有關事項及決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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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依有關法令、金管會之指示、信託契約規定或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認為應通知受益

人之事項。 

(二).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公告之事項如下： 

1. 前項規定之事項。 

2. 每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 

3. 每週公布基金投資組合、從事附買回交易之前五名往來交易商交易情形。 

4.  每月公布基金持有前十大標的之種類、名稱及占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比例等；每季公布基金持

有單一標的金額占基金淨資產價值達百分之一之標的種類、名稱及占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比例

等。 

5. 本基金暫停及恢復計算買回價格事項。 

6.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主營業所所在地變更者。 

7. 本基金之年度及半年度財務報告。 

8. 其他依有關法令、金管會之指示、本契約規定或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認為應公告之事項。 

9. 其他重大應公告事項（如基金所持有之有價證券或證券相關商品，長期發生無法交割、移轉、

平倉或取回保證金情事）。 

二、資訊揭露之方式、公告及取得方法： 

(一)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對受益人之通知或公告，應依下列方式為之： 

1.通知：依受益人名簿記載之通訊地址郵寄之；其指定有代表人者通知代表人，但經受益人事

先約定者，得以傳真或電子郵件方式為之。 

2.公告：經理公司就本基金相關資訊公告如下： 

公開資訊觀測站  網址： http://mops.twse.com.tw 

✓ 本基金之年度、半年度財務報告 

✓ 本基金之公開說明書 

✓ 經理公司之年度財務報告 

中華民國證券投資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  網址：http://www.sitca.org.tw/ 

✓ 本基金信託契約修正事項 

✓ 經理公司或基金基金保管機構之更換 

✓ 本基金信託契約之終止及終止後之處理事項 

✓ 清算本基金剩餘財產分配及清算處理結果之事項 

✓ 召開本基金剩餘財產分配及清算處理結果之事項 

✓ 本基金暫停及恢復計算買回價格事項 

✓ 經理公司或基金基金保管機構主營業所所在地變更者 

✓ 每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淨值 

http://mops.twse.com.tw/
http://www.sitc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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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週公布基金投資組合、從事債券附條件交易之前五名往來交易商交易情形 

✓ 每月公布基金持有前十大標的之種類、名稱及占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比例等；每季公布基

金持有單一標的金額占基金淨資產價值達百分之一之標的種類、名稱及占基金淨資產

價值之比例等 

✓ 經理公司名稱之變更 

✓ 本基金名稱之變更 

✓ 變更本基金之簽證會計師（但會計師事務所為內部職務調整者除外） 

✓ 經理公司與其它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之合併 

✓ 本基金與其它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合併 

✓ 本基金首次募集及其開始受理申購相關事宜 

✓ 其它依相關法令、金管會之指示、本基金信託契約規定或經理公司、基金基金保管機構

認為應公告之事項 

(二)通知及公告之送達日，依下列規定： 

1.依前項(一)所列 1 之方式通知者，除郵寄方式以發信日之次日為送達日，應以傳送日為送達日。 

2.依前項(一)所列 2 之方式公告者，以首次刊登日或資料傳輸日為送達日。。 

3.同時以前項(一)所列 1、2 之所示方式送達者，以最後發生者為送達日。 

(三)受益人通知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或事務代理機構時，應以書面、掛號郵寄方式為之。 

(四)取得方法：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於營業時間內在營業處所提供下列資料，以供受益人索取或閱覽： 

1.本基金信託契約之最新修訂本影本。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得收取工本費。 

2.本基金之最新公開說明書。 

3.經理公司及本基金之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告。 

4.有關之銷售文件。 

 

十一、基金運用狀況： 

(本基金尚未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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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主要內容】 

 

一、基金名稱、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名稱、基金保管機構名稱及基金存續期間： 

基金名稱：統一全方位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名稱：統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保管機構名稱：臺灣土地銀行 

基金存續期間：本基金之存續期間為不定期限，信託契約終止時，本基金存續期間即為屆滿。 

二、基金發行總面額及受益權單位總數(第三條第一項)： 

本基金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新臺幣貳佰億元整，最低淨發行總面額為新臺幣陸億元整。每受益權單

位面額為新臺幣壹拾元整。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貳拾億個單位。 

三、受益憑證之發行及簽證（第四條及第六條）： 

(一)受益憑證之發行 

1.經理公司發行受益憑證，應經金管會或其指定機構申報生效後，於開始募集前於日報或依金管會所

指定之方式辦理公告。本基金成立前，不得發行受益憑證，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至遲不得超過自

本基金成立日起算三十日。 

2.受益憑證表彰受益權，每一受益憑證所表彰之受益權單位數，以四捨五入之方式計算至小數點以下

第二位。 

3.本基金受益憑證為記名式，採無實體發行，不印製實體受益憑證。 

4.除因繼承而為共有外，每一受益憑證之受益人以一人為限。 

5.因繼承而共有受益權時，應推派一人代表行使受益權。 

6.政府或法人為受益人時，應指定自然人一人代表行使受益權。 

7.本基金除採無實體發行者，應依第十項規定辦理外，經理公司應於本基金成立日起三十日內依金管

會規定格式及應記載事項，製作實體受益憑證，並經基金保管機構簽署後發行。 

8.受益憑證應編號，並應記載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規定應記載之事項。 

9.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後，經理公司應於基金保管機構收足申購價金之日起，於七個營業日內以帳

簿劃撥方式交付受益憑證予申購人。 

10.本基金受益憑證以無實體發行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經理公司發行受益憑證不印製實體證券，而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時，應依有價證券集中保管帳

簿劃撥作業辦法及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之相關規定辦理。 

(2)本基金不印製表彰受益權之實體證券，免辦理簽證。 

(3)本基金受益憑證全數以無實體發行，受益人不得申請領回實體受益憑證。 

(4)經理公司與證券集中保管事業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依雙方簽訂之開戶契約書及開放式受益憑證

款項收付契約書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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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經理公司應將受益人資料送交證券集中保管事業登錄。 

(6)受益人向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所為之申購，其受益憑證係登載於經理公司開設於證券集中

保管事業之保管劃撥帳戶下之登錄專戶，或得指定其本人開設於經理公司或證券商之保管劃

撥帳戶。登載於登錄專戶下者，其後請求買回，僅得向經理公司或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為之。 

(7)受益人向往來證券商所為之申購或買回，悉依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所訂相關辦法之規定辦理。 

11.其他受益憑證事務之處理，依「受益憑證事務處理規則」規定辦理。 

(二)受益憑證之簽證： 

本基金受益憑證採無實體發行，無須辦理簽證。 

四、受益憑證之申購（第五條）： 

《詳見本公開說明書之壹、基金概況/七、申購受益憑證之說明。》 

五、基金之成立與不成立（第七條）： 

(一)本基金之成立條件，為依本契約第三條第二項之規定，於開始募集日起三十天內募足最低淨發行總面

額新臺幣陸億元整。 

(二)本基金符合成立條件時，經理公司應即函報金管會或其指定機構，經金管會或其指定機構核准後始得

成立。 

(三)本基金不成立時，經理公司應立即指示基金保管機構，於自本基金不成立日起十個營業日內，以申購

人為受款人之記名劃線禁止背書轉讓票據或匯款方式，退還申購價金及加計自基金保管機構收受申

購價金之日起至基金保管機構發還申購價金之前一日止，按基金保管機構活期存款利率計算之利息。

利息計至新臺幣「元」，不滿壹元者，四捨五入。 

(四)本基金不成立時，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除不得請求報酬外，為本基金支付之一切費用應由經理公

司及基金保管機構各自負擔，但退還申購價金及其利息之掛號郵費或匯費由經理公司負擔。 

六、受益憑證之上市及終止上市：  

        無。  

七、基金之資產（第九條）： 

(一)本基金全部資產應獨立於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自有資產之外，並由基金保管機構本於信託關係，

依經理公司之運用指示從事保管、處分、收付本基金之資產。本基金資產應以「臺灣土地銀行受託

保管統一全方位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專戶」名義，經金管會或其指定機構申報生效後登記之，

並得簡稱為「統一全方位貨幣市場基金專戶」。 

(二)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就其自有財產所負債務，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二十一條規定，其債權

人不得對於本基金資產為任何請求或行使其他權利。 

(三)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應為本基金製作獨立之簿冊文件，以與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之自有財產

互相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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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下列財產為本基金資產： 

1.申購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額。 

2.發行價額所生之孳息。 

3.以本基金購入之各項資產。 

4.以本基金購入之資產之孳息及資本利得。 

5.因受益人或其他第三人對本基金請求權罹於消滅時效，本基金所得之利益。 

6.買回費用（不含委任銷售機構收取之買回收件手續費）。 

7.其他依法令或本契約規定之本基金資產。 

(五)本基金資產非依本契約規定或其他中華民國法令規定，不得處分。 

八、基金應負擔之費用（第十條）： 

(一)下列支出及費用由本基金負擔，並由經理公司指示基金保管機構支付之： 

1.依本契約規定運用本基金所生之經紀商佣金、交易手續費等直接成本及必要費用；包括但不限於為

完成基金投資標的之交易或交割費用、由股務代理機構、證券交易所或政府等其他機構或第三人所

收取之費用及基金保管機構得為履行本契約之義務，透過票券集中保管事業、中央登錄公債、銀行

間匯款及結算系統、一般通訊系統等機構或系統處理或保管基金相關事務所生之費用； 

2.本基金應支付之一切稅捐、基金財務報告簽證及核閱費用； 

3.依本契約第十六條規定應給付經理公司與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 

4.除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有故意或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外，任何就本基金或本契約對經理公司

或基金保管機構所為訴訟上或非訴訟上之請求及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因此所發生之費用，未

由第三人負擔者； 

5.除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有故意或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外，經理公司為經理本基金或基金保管

機構為保管、處分及收付本基金資產，對任何人為訴訟上或非訴訟上之請求所發生之一切費用（包

括但不限於律師費），未由第三人負擔者，或經理公司依本契約第十二條第十一項規定，或基金保

管機構依本契約第十三條第四項、第九項及第十項規定代為追償之費用（包括但不限於律師費），

未由被追償人負擔者； 

6.召開受益人會議所生之費用，但依法令或金管會指示經理公司負擔者，不在此限； 

7.本基金清算時所生之一切費用；但因本契約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五)款之事由終止契約時之清算費

用，由經理公司負擔； 

(二)本基金任一曆日淨資產價值低於新臺幣參億元時，除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所列支出及費用仍由本

基金負擔外，其他支出及費用均由經理公司負擔。 

(三)除前二項所列支出及費用應由本基金負擔外，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就本基金事項所發生之其他一

切支出及費用，均由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自行負擔。 

九、受益人之權利、義務與責任（第十一條）： 

《詳見本公開說明書之壹、基金概況/九、受益人之權利及費用負擔。》 

十、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之權利、義務與責任（第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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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理公司應依現行有關法令、本契約之規定暨金管會之指示，並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

經理本基金，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不得為自己、其代理人、代表人、受僱人或任何第三人謀取利益。

其代理人、代表人或受僱人履行本契約規定之義務，有故意或過失時，經理公司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

失，負同一責任。經理公司因故意或過失違反法令或本契約約定，致生損害於本基金之資產者，經理

公司應對本基金負損害賠償責任。 

(二)除經理公司、其代理人、代表人或受僱人有故意或過失外，經理公司對本基金之盈虧、受益人或基金

保管機構所受之損失不負責任。 

(三)經理公司對於本基金資產之取得及處分有決定權，並應親自為之，除金管會另有規定外，不得複委任

第三人處理。但經理公司行使其他本基金資產有關之權利，必要時得要求基金保管機構出具委託書或

提供協助。經理公司就其他本基金資產有關之權利，得委任或複委任基金保管機構或律師或會計師行

使之；委任或複委任律師或會計師行使權利時，應通知基金保管機構。 

(四)經理公司在法令許可範圍內，就本基金有指示基金保管機構之權，並得不定期盤點檢查本基金資產。

經理公司並應依其判斷、金管會之指示或受益人之請求，在法令許可範圍內，採取必要行動，以促使

基金保管機構依本契約規定履行義務。 

(五)經理公司如認為基金保管機構違反本契約或有關法令規定，或有違反之虞時，應即報金管會。 

(六)經理公司應於本基金開始募集三日前，或追加募集核准函送達之日起三日內，及公開說明書更新或修

正後三日內，將公開說明書電子檔案向金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進行傳輸。 

(七)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於申購人交付申購申請書且完成申購價金之給付前，交付簡式公開說明書，

並於本基金之銷售文件及廣告內，標明已備有公開說明書與簡式公開說明書及可供索閱之處所。公開

說明書之內容如有虛偽或隱匿情事者，應由經理公司及其負責人與其他在公開說明書上簽章者，依法

負責。 

(八)經理公司必要時得修正公開說明書，並公告之，下列第(二)款至第(四)款向同業公會申報外，其餘各款

應向金管會報備： 

1.依規定無須修正證券投資信託契約而增列新投資標的及其風險事項者。 

2.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 

3.申購手續費。 

4.買回費用。 

5.配合證券投資信託契約變動修正公開說明書內容者。 

6.其他對受益人權益有重大影響之修正事項。 

(九)經理公司就證券之買賣交割或其他投資之行為，應符合中華民國證券市場之相關法令，經理公司並應

指示其所委任之證券商，就為本基金所為之證券投資，應以符合中華民國證券市場買賣交割實務之方

式為之。 

(十)經理公司與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依銷售契約之規定。經理公司應以善良管理人之

注意義務選任銷售機構。 

(十一)經理公司得依本契約第十六條規定請求本基金給付報酬，並依有關法令及本契約規定行使權利及負

擔義務。經理公司對於因可歸責於基金保管機構之事由致本基金及（或）受益人所受之損害不負責

任，但經理公司應代為追償。 

(十二)除依法委託基金保管機構保管本基金外，經理公司如將經理事項委由第三人處理時，經理公司就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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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人之故意或過失致本基金所受損害，應予負責。 

(十三)經理公司應自本基金成立之日起運用本基金。 

(十四)經理公司應依金管會之命令、有關法令及本契約規定召開受益人會議。惟經理公司有不能或不為召

開受益人會議之事由時，應立即通知基金保管機構。 

(十五)本基金之資料訊息，除依法或依金管會指示或本契約另有訂定外，在公開前，經理公司或其受僱人

應予保密，不得揭露於他人。 

(十六)經理公司因解散、停業、歇業、撤銷或廢止許可等事由，不能繼續擔任本基金經理公司職務者，應

即洽由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承受其原有權利及義務。經理公司經理本基金顯然不善者，金管會得命

經理公司將本基金移轉於經指定之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經理。 

(十七)基金保管機構因解散、停業、歇業、撤銷或廢止許可等事由，不能繼續擔任本基金基金保管機構職

務者，經理公司應即洽由其他基金保管機構承受原基金保管機構之原有權利及義務。基金保管機構保

管本基金顯然不善者，金管會得命其將本基金移轉於經指定之其他基金保管機構保管。 

(十八)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低於新臺幣參億元時，經理公司應將淨資產價值及受益人人數告知申購人。 

(十九)因發生本契約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之情事，致本契約終止，經理公司應於清算人選定前，報

經金管會核准後，執行必要之程序。 

十一、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義務與責任（第十三條）：  

(一)基金保管機構本於信託關係，受經理公司委託辦理本基金之開戶、保管、處分及收付本基金。受益人

申購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額及其他本基金之資產，應全部交付基金保管機構。 

(二)基金保管機構應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相關法令、本契約之規定暨金管會之指示，以善良管理人之

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辦理本基金之開戶、保管、處分及收付本基金之資產，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

不得為自己、其代理人、代表人、受僱人或任何第三人謀取利益。其代理人、代表人或受僱人履行本

契約規定之義務，有故意或過失時，基金保管機構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基金保管機

構因故意或過失違反法令或本契約約定，致生損害於本基金之資產者，基金保管機構應對本基金負損

害賠償責任。 

(三)基金保管機構應依經理公司之指示取得或處分本基金之資產，並行使與該資產有關之權利，包括但不

限於向第三人追償等。但如基金保管機構認為依該項指示辦理有違反本契約或中華民國有關法令規

定之虞時，得不依經理公司之指示辦理，惟應立即呈報金管會。基金保管機構非依有關法令或本契約

規定不得處分本基金資產，就與本基金資產有關權利之行使，並應依經理公司之要求提供委託書或其

他必要之協助。 

(四)基金保管機構得為履行本契約之義務，透過證券集中保管事業、票券集中保管事業、中央登錄公債、

銀行間匯款及結算系統、一般通訊系統等機構或系統處理或保管基金相關事務。但如有可歸責前述機

構或系統之事由致本基金受損害，除基金保管機構有故意或過失者，基金保管機構不負賠償責任，但

基金保管機構應代為追償。 

(五)基金保管機構得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及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複委任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代為保管

本基金購入之有價證券並履行本契約之義務，有關費用由基金保管機構負擔。 

(六)基金保管機構僅得於下列情況下，處分本基金之資產： 

1.依經理公司指示而為下列行為： 

(1)因投資決策所需之投資組合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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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給付依本契約第十條約定應由本基金負擔之款項。 

(3)給付受益人買回其受益憑證之買回價金。 

2.於本契約終止，清算本基金時，依受益權比例分派予受益人其所應得之資產。 

3.依法令強制規定處分本基金之資產。 

(七)基金保管機構應依法令及本契約之規定，定期將本基金之相關表冊交付經理公司，送由同業公會轉送

金管會備查。基金保管機構應於每週最後營業日製作截至該營業日止之保管資產庫存明細表及銀行

存款餘額表交付經理公司；於每月最後營業日製作截至該營業日止之保管資產庫存明細表及銀行存

款餘額表，並於次月五個營業日內交付經理公司；由經理公司製作本基金檢查表、資產負債報告書、

庫存資產調節表及其他金管會規定之相關報表，交付基金保管機構查核副署後，於每月十日前送由同

業公會轉送金管會備查。 

(八)基金保管機構應將其所知經理公司違反本契約或有關法令之事項，或有違反之虞時，通知經理公司應

依本契約或有關法令履行其義務，其有損害受益人權益之虞時，應即向金管會申報，並抄送同業公

會。但非因基金保管機構之故意或過失而不知者，不在此限。 

(九)經理公司因故意或過失，致損害本基金之資產時，基金保管機構應為本基金向其追償。 

(十)基金保管機構得依本契約第十六條規定請求本基金給付報酬，並依有關法令及本契約規定行使權利及

負擔義務。基金保管機構對於因可歸責於經理公司或經理公司委任或複委任之第三人之事由，致本基

金所受之損害不負責任，但基金保管機構應代為追償。 

(十一)金管會指定基金保管機構召開受益人會議時，基金保管機構應即召開，所需費用由本基金負擔。 

(十二)基金保管機構除依法令規定、金管會指示或本契約另有訂定外，不得將本基金之資料訊息及其他保

管事務有關之內容提供予他人。其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業務人員及其他受僱人員，亦不得以職務

上所知悉之消息從事有價證券買賣之交易活動或洩漏予他人。 

(十三)本基金不成立時，基金保管機構應依經理公司之指示，於本基金不成立日起十個營業日內，將申購

價金及其利息退還申購人。但有關掛號郵費或匯費由經理公司負擔。 

(十四)除本條前述之規定外，基金保管機構對本基金或其他契約當事人所受之損失不負責任。 

十二、運用基金投資之基本方針及範圍（第十四條）：  

《詳見本公開說明書之壹、基金概況/一、基金簡介/（九）投資基本方針及範圍簡述》 

十三、收益分配（第十五條）：  

本基金收益不分配，併入基金資產。 

十四、受益憑證之買回（第十七條）：  

《詳見本公開說明書之壹、基金概況/八、買回受益憑證》 

十五、基金淨資產價值及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計算及公告（第十九條及第二十條）：  

(一)基金淨資產價值之計算 

1.經理公司應每營業日計算本基金之淨資產價值。 

2.本基金之淨資產價值，應依有關法令及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計算之。 

3.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計算及計算錯誤之處理方式，應依同業公會所擬定，金管會核定之「證券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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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基金資產價值之計算標準」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淨資產價值計算之可容忍偏差率標準及處理

作業辦法」辦理之，但本基金持有問題公司債時，關於問題公司債之資產計算，依「問題公司債處

理規則」辦理之。該計算標準及作業辦法並應於公開說明書揭露。 

(二)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計算及公告 

1.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以計算日之本基金淨資產價值，除以已發行在外受益權單位總數，以

四捨五入方式計算至新臺幣元以下小數點第四位。 

2.經理公司應於每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 

十六、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之更換（第二十一條）：  

(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金管會核准後，更換經理公司： 

1.受益人會議決議更換經理公司者； 

2.金管會基於公益或受益人之權益，以命令更換者； 

3.經理公司經理本基金顯然不善，經金管會命令其將本基金移轉於經金管會指定之其他證券投資信託

事業經理者； 

4.經理公司有解散、停業、歇業、撤銷或廢止許可等事由，不能繼續擔任本基金經理公司之職務者。 

(二)經理公司之職務應自交接完成日起，由金管會核准承受之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或由金管會命令移轉

之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承受之，經理公司之職務自交接完成日起解除，經理公司依本契約所負之責

任自交接完成日起屆滿兩年之日自動解除，但應由經理公司負責之事由在上述兩年期限內已發現並

通知經理公司或已請求或已起訴者，不在此限。 

(三)更換後之新經理公司，即為本契約當事人，本契約經理公司之權利及義務由新經理公司概括承受及負

擔。 

(四)經理公司之更換，應由承受之經理公司公告之。 

十七、基金保管機構之更換（第二十二條）：  

(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金管會核准後，更換基金保管機構： 

1.受益人會議決議更換基金保管機構； 

2.基金保管機構辭卸保管職務經經理公司同意者； 

3.基金保管機構辭卸保管職務，經與經理公司協議逾六十日仍不成立者，基金保管機構得專案報請金

管會核准； 

4.基金保管機構保管本基金顯然不善，經金管會命令其將本基金移轉於經金管會指定之其他基金保管

機構保管者； 

5.基金保管機構有解散、停業、歇業、撤銷或廢止許可等事由，不能繼續擔任本基金基金保管機構職

務者 

6.基金保管機構被調降信用評等等級至不符合金管會規定等級之情事者。 

(二)基金保管機構之職務自交接完成日起，由金管會核准承受之其他基金保管機構或由金管會命令移轉之

其他基金保管機構承受之，基金保管機構之職務自交接完成日起解除。基金保管機構依本契約所負之

責任自交接完成日起屆滿兩年之日自動解除，但應由基金保管機構負責之事由在上述兩年期限內已

發現並通知基金保管機構或已請求或已起訴者，不在此限。 

(三)更換後之新基金保管機構，即為本契約當事人，本契約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及義務由新基金保管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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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承受及負擔。 

(四)基金保管機構之更換，應由經理公司公告之。 

十八、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之終止及本基金之不再存續（第二十三條）： 

(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金管會核准後，本契約終止︰ 

1.金管會基於保護公益或受益人權益，認以終止本契約為宜，以命令終止本契約者； 

2.經理公司因解散、停業、歇業、撤銷或廢止許可等事由，或因經理本基金顯然不善，依金管會之命

令更換，不能繼續擔任本基金經理公司職務，而無其他適當之經理公司承受其原有權利及義務者； 

3.基金保管機構因解散、停業、歇業、撤銷或廢止許可等事由，或因保管本基金顯然不善，依金管會

之命令更換，不能繼續擔任本基金基金保管機構職務，而無其他適當之基金保管機構承受其原有權

利及義務者； 

4.受益人會議決議更換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而無其他適當之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承受原經

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及義務者； 

5.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最近三十個營業日平均值低於新臺幣貳億元時，經理公司應即通知全體受益人、

基金保管機構及金管會終止本契約者； 

6.經理公司認為因市場狀況、本基金特性、規模或其他法律上或事實上原因致本基金無法繼續經營，

以終止本契約為宜，而通知全體受益人、基金保管機構及金管會終止本契約者； 

7.受益人會議決議終止本契約者； 

8.受益人會議之決議，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無法接受，且無其他適當之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

承受其原有權利及義務者。 

(二)本契約之終止，經理公司應於申報備查或核准之日起二日內公告，並同時將本契約經金管會核准終止，

本基金將進入清算程序之訊息告知申購人 

(三)本契約終止時，除在清算必要範圍內，本契約繼續有效外，本契約自終止之日起失效。 

(四)本基金清算完畢後不再存續。 

十九、基金之清算（第二十四條）：  

(一)本契約終止後，清算人應向金管會申請清算。在清算本基金之必要範圍內，本契約於終止後視為有效。 

(二)本基金之清算人由經理公司擔任之，經理公司有本契約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或第(四)款之情事

時，應由基金保管機構擔任。基金保管機構亦有本契約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三)款或第(四)款之情事

時，由受益人會議決議另行選任符合金管會規定之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或基金保管機構為清算人。 

(三)基金保管機構因本契約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三)款或第(四)款之事由終止本契約者，得由清算人選任

其他適當之基金保管機構報經金管會核准後，擔任清算時期原基金保管機構之職務。 

(四)除法律或本契約另有規定外，清算人及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義務在本契約存續範圍內與原經理公司、

基金保管機構同。 

(五)清算人之職務如下： 

1.了結現務。 

2.處分資產。 

3.收取債權、清償債務。 

4.分派剩餘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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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其他清算事項。 

(六)清算人應於金管會核准清算後，三個月內完成本基金之清算。但有正當理由無法於三個月內完成清算

者，於期限屆滿前，得向金管會申請展延一次，並以三個月為限。 

(七)清算人應儘速以適當價格處分本基金資產，清償本基金之債務，並將清算後之餘額，指示基金保管機

構依受益權單位數之比例分派予各受益人。清算餘額分配前，清算人應將前項清算及分配之方式向金

管會申報及公告，並通知受益人，其內容包括清算餘額總金額、本基金受益權單位總數、每受益權單

位可受分配之比例、清算餘額之給付方式及預定分配日期。清算程序終結後二個月內，清算人應將處

理結果向金管會報備並通知受益人。 

(八)本基金清算及分派剩餘財產之通知，應依本契約第三十條規定，分別通知受益人。 

(九)前項之通知，應送達至受益人名簿所載之地址。 

(十)清算人應自清算終結申報金管會之日起，將各項簿冊及文件保存至少十年。 

二十、受益人名簿（第二十六條）：  

(一)經理公司及經理公司指定之事務代理機構應依「受益憑證事務處理規則」，備置最新受益人名簿壹份。 

(二)前項受益人名簿，受益人得檢具利害關係證明文件指定範圍，隨時請求查閱或抄錄。 

二十一、受益人會議（第二十七條）：  

《詳見本公開說明書之壹、基金概況/九、受益人之權利及費用負擔/四、受益人會議。》 

二十二、通知及公告（第三十條）：  

《詳見本公開說明書之壹、基金概況/十、基金之資訊揭露。》 

二十三、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之修訂（第三十三條）：  

本契約之修正應經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之同意，受益人會議為同意之決議，並經金管會之核准。但

修正事項對受益人之權益無重大影響者，得不經受益人會議決議，但仍應經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同

意，並經金管會之核准。 

 

根據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二十條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

定，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應於其營業處所及其基金銷售機構營業處所，或以其他經主管機關

指定之方式備置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以供投資人查閱；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且應依投資人之

請求，提供證券投資信託契約副本，並得收取工本費新台幣壹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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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概況】 

 

一、事業簡介： 

（一）設立日期：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九月三日。 

（二）最近三年股本形成經過： 

統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股本形成經過 

年度 每股面額 
核   定   股    本 實   收   股   本 

股本來源 
股  數 金 額 股數 金額 

81.9~98.7 NT＄10 30,000,000 ＄300,000,000 30,000,000 ＄300,000,000 發起設立 

98.7~迄今 NT＄10 35,100,000 $ 351,000,000 35,100,000 $ 351,000,000 
97 年盈餘轉增資

51,000,000 元 

（三）營業項目：  

1.證券投資信託業務。 

2.全權委託投資業務。 

3.證券投資顧問業務。 

4.期貨信託業務。 

5.其他經金管會核准業務。 

（四）沿革： 

1.最近五年度基金新產品之推出：  

⚫ 民國一一二年七月二十七日，經理公司募集成立「統一彭博美國 20 年期以上公債 ETF 基金」。 

⚫ 民國一一二年九月十二日，經理公司募集成立「統一台灣高息優選基金」。 

⚫ 民國一一三年三月八日，經理公司募集成立「統一台灣高息動能 ETF 基金」。 

⚫ 民國一一三年十二月二日，經理公司募集成立「全球 15 年以上 BBB 優選 ESG 公司債 ETF 基金」。 

⚫ 民國一一四年三月十九日，經理公司募集成立「統一優選低波多重資產基金」。 

⚫ 民國一一四年五月十五日，經理公司募集成立「統一台股增長主動式 ETF 基金」。 

⚫ 民國一一四年七月十七日，經理公司募集成立「統一美國 50ETF 基金」。 

⚫ 民國一一四年十月二十一日，經理公司募集成立「統一全球創新主動式 ETF 基金」。 

2.分公司及子公司之設立： 

⚫ 高雄分公司：民國八十九年九月二十六日重新設立。 

⚫ 台中分公司：民國九十一年三月十三日設立。 

⚫ 台南分公司：民國九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設立。 

3.最近 5 年董事、監察人或主要股東之移轉股權或更換、經營權之改變及其他重要紀事： 

（1）董事、監察人或主要股東之移轉股權或更換 

日期 轉讓人 受讓人 

 股東名稱 轉讓股數 名稱 受讓股數 



 

-34-                                              統一全方位貨幣市場基金 

 

 

109.03.17 聯翔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銀河系國際有限公司 100,000 

109.03.25 聯翔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 銀河系國際有限公司 200,000 

109.03.27 聯翔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銀河系國際有限公司 100,000 

109.03.27 聯翔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新都國際有限公司 100,000 

111.07.20 銀河系國際有限公司 100,000 聯翔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112.11.27 聯翔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新都國際有限公司 100,000 

113.02.26 聯翔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150,000 新都國際有限公司 150,000 

114.01.02 杜Ｏ文 20,000 聯翔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114.06.26 張Ｏ玲 35,000 聯翔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35,000 

114.08.15 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 1 仁暉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1 

114.09.22 張Ｏ珊 12,000 聯翔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12,000 

114.09.22 葉Ｏ盛 15,000 聯翔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15,000 

114.09.22 吳Ｏ芬 15,000 聯翔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15,000 

（2）經營權之改變及其他重要紀事 

本公司自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九月三日設立登記，董事長為高清愿、總經理為鄧阿華，八十三年二

月二十五日至八十六年一月二十九日總經理為蔡裕平，八十六年一月三十日經董事會決議董事長

為鄭高輝、總經理林弘立。九十年六月十二日經董事會推舉董事長為呂芳慶、總經理為林弘立。

九十五年九月二十八日經董事會決議總經理為呂文輝。九十七年三月十一日經董事會決議總經理

為李怡慶。一○二年六月十一日經董事會決議董事長為鄧潤澤。一一○年五月四日經董事會決議總

經理為董永寬。 

 

二、事業組織： 

（一）股權分散情形： 

1.統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股東結構 

114 年 12 月 31 日 

股東結構 

數量 

本國法人 

本國自然人 外國機構 外國個人 合計 

上市/櫃公司 其他法人 

人數 4 19 237 ---- ---- 260 

持有股數 19,304,399 9,015,181 6,780,420 ---- ---- 35,100,000 

持股比例 55.00% 25.68% 19.32% ---- ---- 100 

2.統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主要股東名單： 

114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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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 

主要股東名稱 
持  有  股  數 持  股  比  例 

統一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14,904,630 42.463% 

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 2,667,599 7.600% 

（二）組織系統： 

1.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組織結構 

 

 

 

 

 

 

 

 

 

 

 

 

 

 

 

 

 

2.公司主要部門所營業務及員工人數：共 236 人 

部門  職掌/工作說明 

總經理室 

1.董事會、股東會等相關會議作業事宜 

2.週會、月會等重要會議之作業事宜及會議紀錄 

3.總經理、董事長行程安排 

4.公司文件用印 

5.總經理、董事長交辦事項 

6.處理呈核之內部公文(簽呈、費用、採購等) 

稽核室 

1.查核各部門內部控制制度之執行情形 

2.內部稽核實施細則之制定、增修 

3.協助各部門執行作業程序之年度自行檢查 

4.專案稽核工作之執行 

5.其它配合金管會規定之事項辦理 

基金管理部 
1.有效管理基金資產，為基金創造優良之投資績效 

2.基金資產投資管理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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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基金資產投資決策 

專戶管理部 專戶資產管理(全權委託業務) 

投資研究部 

1.深入評析整體投資環境，已擬定投資策略與投資組合 

2.國內外產業及上市、上櫃資料蒐集、整理與分析 

3.投資建議之研擬 

固定收益部 

1.國內外總體經濟情勢研判及國內外股、債、匯市之投資研究分析 

2.固定收益相關及衍生性商品之基金投資操作管理 

3.國內外利率、匯率等及其相關衍生性商品之產品開發 

4.與海外資產管理公司洽談合作事宜及市場研究 

5.債券、基金、外匯及店頭交易等商品投資決策之執行 

6.基金之資產調度執行 

新 

金 

融 

商 

品 

發 

展 

處 

多元資產專戶管理部 

1.國內外多元資產之投組配置研究分析及相關衍生性商品之交易策略研究 

2.國內外經濟情勢研判與證券市場趨勢分析研究 

3.多元資產專戶之投資操作管理及業務推廣 

4.私募基金之投資操作管理及推廣 

量化及指數投資暨業

務部 

1.新種產品基金之研究開發與相關顧問產品導入，包含證信 ETF、指數型基金、多元資

產、另類投資(特別股、REITs、可轉換公司債、Covered Call..等)及期信基金(含 ETF

等)等 

2.新種產品基金之產品設計、產品提案與發行規劃 

3.新種產品基金之資產管理 

4.新種產品基金之市場行銷與業務推廣 

5.ETF 造市商管理 

營 

運 

服 

務 

處 

管理部 

1.負責人事管理、人力規劃、薪酬福利制度與教育訓練 

2.公司登記事務之申辦作業 

3.公司事務用品及資產之採購、修繕與公司財產管理 

4.公司公文收發暨檔案管理 

5.公司車輛及外務管理 

財務部 

1. 公司財務規劃、預算與管理 

2. 公司自有資金收支控制、運用與效益分析 

3. 公司財務報表之編製及申報作業 

4. 各項稅務處理相關事宜 

5. 基金及全權委託淨值計算及申報作業 

6.基金及全權委託財務報表之編製及申報作業 

資訊部 

1.各項應用軟體系統之開發與維護 

2.各項電腦相關設備之規劃、採購與維護 

3.協助解決使用者各資訊系統日常使用問題 

4.控管各項資訊系統使用權限 

5.資訊安全政策規劃及執行 

6.資料備份及災難備援機制之規劃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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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管理及維持機房的正常運作 

客戶服務部 

1.客戶實體及線上開戶、異動資料辦理 

2. 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作業辦理 

3.客戶基金申購、贖回、轉申購、繼承、配息作業 

4.接受現場文件處理、網路交易服務 

5.客戶 email 回覆、電話諮詢、總機服務 

6.客戶臨櫃服務、消費爭議、客戶後續問題追蹤 

交易部 

1.基金、全權委託、私募基金投資決策之執行 

2.交易確認與記錄 

3.交易商之評估與管理 

業 

務 

處 

理財服務部 

1.銀行、券商及壽險通路業務推展與服務 

2.基金促銷活動 

3.舉辦投資理財研討會  

直銷業務部 

台中分公司 

台南分公司 

高雄分公司 

1.負責基金、ETF 及全權委託之銷售推廣、客戶開發，提供詳盡的理財規劃服務 

2.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 

3.客戶電話諮詢、客戶服務、接受現場文件處理 

法令遵循部 

1.建立清楚適當之法令傳達、諮詢、協調與溝通系統 

2.確認各項作業及管理規章均配合相關法規適時更新，使各項營運活動符合法令規定 

3.訂定法令遵循之評估內容與程序，並督導各單位定期自行評估執行情形 

4.對各單位人員施以適當合宜之法規訓練 

5.內部控制制度之編修 

6.洗錢防制相關政策之制定及維護  

7.協調與督導洗錢及資恐風險之辨識、評估；異常交易之監控及申報 

8.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政策之制定及維護 

9.其他配合金管會規定之辦理事項 

風險管理部 

1.基金及全權委託業務投資交易風險政策及準則之擬訂 

2.協助風險管理系統開發 

3.定期提供全權委託各帳戶 MSCI Barra 績效及投資風格分析資料 

4.定期呈報基金及全權委託帳戶績效暨風險管理資訊 

企劃部 

1.訂定基金商品及定期定額基金投資之市場行銷策略 

2.文宣製作及相關活動之策劃與執行 

3.基金產品開發之規劃 

4.基金法規及契約之更修 

5.媒體公關策略規劃、公共關係之維繫 

6.電子交易經營與活動規劃執行 

投資顧問部 

1.辦理投資顧問相關業務。 

2.與境外資產管理公司進行策略合作。 

3.負責業務招攬、理財諮詢及投資組合建議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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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統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副總經理及各單位主管資料： 

職  稱 姓  名 就任日期 

持有本公司股份 

學歷及現職 
股數 

持股 

比率 

總經理 董永寬 110.07.13 0 % 
政治大學統計系碩士 

總經理 

資深副總經理 林仲亨 110.07.01 0 % 
西雅圖太平洋大學企業管理系碩士 

業務處主管 

資深副總經理 張美媛 110.07.01 0 % 

淡江大學財務金融碩士 

新金融商品發展處主管 

兼量化及指數投資暨業務部主管 

資深副總經理 王碧娟 111.08.01 0 % 

靜宜大學企業管理系 

營運服務處主管 

兼管理部主管 

兼財務部主管 

副總經理 黃永紳 114.09.01 0 % 
臺灣大學財務金融系碩士 

直銷業務部主管 

總稽核 邱士馨 113.08.15 0 % 
實踐設計管理學院會計系 

稽核室主管 

副總經理 尤文毅 114.05.21 0 % 
輔仁大學金融碩士 

基金管理部主管 

副總經理 章錦正 110.07.01 0 % 
臺北大學企業管理系碩士 

多元資產專戶管理部主管 

副總經理 陳勇徵 110.11.15 0 % 
中國天津南開大學產業經濟系博士 

固定收益部主管 

副總經理 沈佳蓉 114.06.01 0 % 
台北大學統計系 

資訊部主管 

副總經理 李玉芳 114.06.01 0 % 
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系 

企劃部主管 

副總經理 李俊毅 114.06.01 0 % 
臺灣大學商學碩士 

專戶管理部主管 

專業副總經理 蔡憲信 114.11.03 0 % 
中央大學機械工程學系碩士 

業務處副總經理 

資深協理 馬志豪 114.06.01 0 % 
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國際財經碩士 

投資顧問部主管 

協理 張雅惠 111.03.02 0 % 
輔仁大學金融與國際企業碩士 

交易部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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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理 韓小翠 113.06.18 0 % 
華梵大學工業管理系 

理財服務部主管 

經理 林麗秋 108.03.19 0 % 
聖約翰技術學院企管系 

法令遵循部主管 

經理 謝琬智 97.09.01 11,700 0.03 
東華大學企業管理系碩士 

客戶服務部主管 

經理 陳明煜 114.01.01 0 % 
輔仁大學金融碩士 

風險管理部主管 

基金經理 楊孟喬 114.11.22 0 % 
北京大學金融碩士 

投資研究部代理主管 

業務協理 成錦華 113.02.01 0 % 
明道中學綜合商業科 

台中分公司主管 

業務協理 陳貞秀 113.02.01 0 % 
淡江大學產業經濟系 

台南分公司主管 

專業經理 顏振益 114.04.01 0 %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金融系 

高雄分公司主管 

附註：本公司各單位主管均無兼任其他公司職務 

4.統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及監察人資料： 

114 年 12 月 31 日 

職稱 

名     稱 
選任 

日期 

任期

(年) 

選任時持有

本公司股份 

現在持有 

本公司股份 
主要經(學)歷 

公司名稱 法人代表 
股數 

持股比率 

股數 

持股比率 

董事長 鄧潤澤  
114/5/21~ 
117/5/20 

3 
236,340 
0.673% 

236,340 
0.673% 

美國柏克萊大學 MBA 

紅心辣椒娛樂科技(股)公司 

董事長 

董事 和盟流通(股)公司 陳孝和 
114/5/21~ 
117/5/20 

3 
200,070 
0.570% 

200,070 
0.570% 

日本早稻田大學 MBA 

耐斯企業(股)公司 

副總經理 

董事 聯翔投資(股)公司 張碧玲 
114/5/21~ 
117/5/20 

3 
377,460 
1.075% 

454,460 
1.295% 

東吳大學外文系 

聯翔投資(股)公司 

總經理 

董事 
統一綜合保險代理人

(股)公司 
董永寬 

114/5/21~ 
117/5/20 

3 
12,000 

0.034% 
12,000 

0.034% 

政治大學統計系碩士 

統一證券投資信託(股)公司 

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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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統一綜合保險代理人

(股)公司 
陳佑嘉 

114/5/21~ 
117/5/20 

3 
12,000 

0.034% 
12,000 

0.034% 

臺灣大學經濟學系碩士 

統一綜合證券(股)公司 

財務部經理 

董事 
統一綜合保險代理人

(股)公司 
李美慧 

114/5/21~ 
117/5/20 

3 
12,000 

0.034% 
12,000 

0.034% 

國立成功大學會計系 

統一綜合證券(股)公司 

財務部經理 

董事 
統一綜合保險代理人

(股)公司 
傅瓊慧 

114/5/21~ 
117/5/20 

3 
12,000 

0.034% 
12,000 

0.034% 

崇右企專企業管理科 

統一綜合證券(股)公司 

管理部經理 

董事 
統一綜合保險代理人

(股)公司 
翁群滙 

114/5/21~ 
117/5/20 

3 
12,000 

0.034% 
12,000 

0.034% 

輔仁大學金融研究所 

統一綜合證券(股)公司 

財務部經理 

董事 王韋中  
114/5/21~ 
117/5/20 

3 無 無 

美國賓州大學華頓商學院財務

與創業管理雙主修企管碩士 

華陽中小企業開發(股)公司 

董事長 

董事 張立勳  
114/5/21~ 
117/5/20 

3 無 無 

國立成功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

碩士 

統一企業(股)公司 

協理 

董事 凱友投資(股)公司 方勇智 
114/5/21~ 
117/5/20 

3 
600 

0.002% 
600 

0.002% 

國立交通大學管理科學系學士 

統一企業(股)公司 

課長 

董事 凱友投資(股)公司 張佳沛 
114/5/21~ 
117/5/20 

3 
600 

0.002% 
600 

0.002%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貿易研究所

碩士 

統一企業(股)公司 

經理 

監察人 統一超商(股)公司 吳玟琪 
114/5/21~ 
117/5/20 

3 
2,667,600 

7.600% 
2,667,599 

7.600% 

美國密蘇里大學會計系 

統一超商(股)公司 

財務長 

 

三、利害關係公司揭露：  

(一)與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具有公司法第六章之一所定關係者。 

(二)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董事、監察人或綜合持股達百分之五以上之股東。 

(三)前目人員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經理人與該公司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持有已發行股份百分之十以上股東

為同一人或具有配偶關係者。 

統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114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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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216 
本公司綜合持股>5%之股東；本公司董事張立勳擔任該

公司協理 

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 2912 

本公司綜合持股>5%之股東；統一企業擔任該公司董事

且持股超過 10%；本公司法人代表人監察人吳玟琪擔任

該公司董事及財務長；本公司法人代表人監察人代表之

法人股東 

大統益股份有限公司 1232 
統一企業擔任該公司董事且持股超過 10%；本公司董事

張立勳擔任該公司法人代表人董事 

凱友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企業擔任該公司董事並持股超過 10%；本公司法人

代表人董事代表之法人股東 

高權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與統一企業為本公司綜合持股>5%之股東 

萬通票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874 
與統一企業為本公司綜合持股>5%之股東；統一企業

擔任該公司董事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企業擔任該公司董事與監察人並持股超過 10% 

統一速邁自販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企業擔任該公司董事與監察人並持股超過 10% 

統一棒球隊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企業擔任該公司董事與監察人並持股超過 10% 

統一夢公園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企業擔任該公司董事與監察人並持股超過 10% 

統義玻璃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企業擔任該公司董事與監察人並持股超過 10% 

統上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企業擔任該公司董事與監察人並持股超過 10% 

統流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企業擔任該公司董事與監察人並持股超過 10% 

光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企業擔任該公司董事 

葡萄王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1707 統一企業擔任該公司董事 

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8044 統一企業擔任該公司董事並持股超過 10% 

統一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9907 統一企業擔任該公司董事並持股超過 10%  

德記洋行股份有限公司 5902 統一企業擔任該公司董事並持股超過 10%  

台灣神隆股份有限公司 1789 統一企業擔任該公司董事並持股超過 10%  

太子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2511 統一企業擔任該公司董事並持股超過 10%  

統仁藥品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企業擔任該公司董事並持股超過 10%  

凱南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企業擔任該公司董事並持股超過 10%  

維力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企業擔任該公司董事並持股超過 10%  

光泉牧場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企業擔任該公司董事並持股超過 10%  

Cayman President Holdings Ltd.  統一企業擔任該公司董事並持股超過 10% 

統一東京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企業擔任該公司董事並持股超過 10%；凱友投資擔

任該公司監察人  

統奕包裝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企業擔任該公司董事並持股超過 10%；凱友投資擔

任該公司監察人  

統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企業擔任該公司董事並持股超過 10%；凱友投資擔

任該公司監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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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樂開發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企業擔任該公司董事並持股超過 10%；凱友投資擔

任該公司監察人  

南聯國際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企業擔任該公司董事並持股超過 10%；凱友投資擔

任該公司監察人  

統萬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企業擔任該公司董事並持股超過 10%；凱友投資擔

任該公司監察人  

統清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企業擔任該公司董事並持股超過 10%；凱友投資擔

任該公司監察人  

統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凱友投資擔任該公司董事與監察人並持股超過 10% 

統冠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凱友投資擔任該公司董事與監察人並持股超過 10% 

Kai Yu (BVI) Investment Co. Ltd  凱友投資擔任該公司董事並持股超過 10% 

Woongjin Foods Co. Ltd  凱友投資持股超過 10% 

統一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企業及統一超商擔任該公司董事，統一企業並持股

超過 10%；凱友投資擔任該公司監察人 

統合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企業及統一超商擔任該公司董事，統一企業並持股

超過 10%  

統一生機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企業及統一超商擔任該公司董事並持股超過 10% 

統昶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企業及統一超商擔任該公司董事並持股超過 10% 

捷盟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企業及統一超商擔任該公司董事並持股超過 10%  

統一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企業及統一超商擔任該公司董事並持股超過 10%  

統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企業及統一超商擔任該公司董事並持股超過 10%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企業及統一超商擔任該公司董事並持股超過 10%；

本公司法人代表監察人吳玟琪擔任該公司監察人 

統正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企業擔任該公司董事並持股超過 10%，及統一超商

擔任該公司監察人並持股超過 10% 

統一百華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企業擔任該公司監察人並持股超過 10%，及統一超

商擔任該公司董事並持股超過 10%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企業擔任該公司董事並持股超過 10%，及統一超商

擔任該公司監察人並持股超過 10%；本公司法人代表人

監察人吳玟琪擔任該公司監察人 

悠旅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企業及統一超商對該公司持股超過 10%，統一企業

擔任該公司監察人，統一超商擔任該公司董事；本公司

法人代表人監察人吳玟琪擔任該公司監察人 

President Global Corp.  統一企業擔任該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並持股超過 10% 

Philippine Seven Corporation  
統一超商透過其子公司擔任該公司董事並持股超過

10%；本公司法人代表人監察人吳玟琪擔任該公司董事 

Uni-President(Singapore) Pte.Ltd.  本公司法人代表人監察人吳玟琪擔任該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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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超商擔任該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並持股超過 10%；本

公司法人代表人監察人吳玟琪擔任該公司監察人 

統一蘭陽藝文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超商擔任該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並持股超過 10%；本

公司法人代表人監察人吳玟琪擔任該公司法人代表人

董事 

統一客樂得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超商擔任該公司董事並持股超過 10%；本公司法人

代表人監察人吳玟琪擔任該公司監察人 

統一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超商擔任該公司董事並持股超過 10%；本公司法人

代表人監察人吳玟琪擔任該公司監察人 

博客來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超商擔任該公司董事並持股超過 10%；本公司法人

代表人監察人吳玟琪擔任該公司監察人 

統一超商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本公司法人代表人監察人吳玟琪擔任該公司法人代表

人董事 

仁暉控股股份有限公司(Ren Hui Holding 

Co. Ltd.) 
 

本公司法人代表人監察人吳玟琪擔任該公司法人代表

人董事 

統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超商擔任該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並持股超過 10%  

統一佳佳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超商擔任該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並持股超過 10%  

愛金卡股份有限公司 6034 統一超商擔任該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並持股超過 10%  

統一聖娜多堡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超商擔任該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並持股超過 10% 

統超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超商擔任該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並持股超過 10%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超商擔任該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並持股超過 10% 

酷聖石冰淇淋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超商擔任該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並持股超過 10% 

首阜企業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超商擔任該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並持股超過 10% 

大智通文化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超商擔任該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並持股超過 10%  

統一超商東京行銷株式會社  統一超商擔任該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並持股超過 10% 

樂清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超商擔任該公司董事並持股超過 10%  

統一多拿滋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超商擔任該公司董事並持股超過 10%  

統一藥品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超商擔任該公司董事並持股超過 10%  

統一超食代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超商擔任該公司董事並持股超過 10% 

小淺雅瑪珂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超商擔任該公司董事並持股超過 10% 

統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超商擔任該公司董事並持股超過 10% 

仁暉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超商擔任該公司董事並持股超過 10% 

安源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超商擔任該公司董事並持股超過 10%  

Uni-Sogood Marketing Consultant 
Philippines Corp.  

 
統一超商透過其子公司擔任該公司董事並持股超過

10%  

Uni-President Information Philippines 
Corp.  

 
統一超商透過其子公司擔任該公司董事並持股超過

10% 

統一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2855 
持有本公司股數 42.46%及與統一企業為綜合持股>5%

之股東；統一企業對該公司持股超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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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5866 統一證券擔任該公司董事並持股超過 10% 

統一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證券擔任該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並持股超過 10% 

統一綜合保險代理人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證券擔任該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並持股超過 10% 

統証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證券擔任該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並持股超過 10% 

華陸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證券對該公司持股超過 10% 

台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證券對該公司持股超過 10% 

紅心辣椒娛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946 本公司董事長鄧潤澤為該公司董事長並持股超過 10% 

辣椒方舟移動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6611 本公司董事長鄧潤澤為該公司董事長並持股超過 10% 

碩辣椒股份有限公司 6736 本公司董事長鄧潤澤為該公司董事長並持股超過 10% 

股往金來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長鄧潤澤為該公司董事長並持股超過 10% 

鈦甲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長鄧潤澤為該公司董事並持股超過 10% 

健勤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長鄧潤澤為該公司董事並持股超過 10%及

持有本公司股數 1.67% 

和盟流通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綜合持股>5%之股東；本公司法人代表人董事代

表之法人股東 

耐斯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和盟流通為該公司董事並持股超過 10% 

劍湖山世界股份有限公司   5701 和盟流通為該公司董事並持股超過 10%  

柏拉弗股份有限公司  和盟流通對該公司持股超過 10% 

唐麗文化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和盟流通對該公司持股超過 10% 

匯孚投資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和盟流通為該公司監察人 

唐盛國際企管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與和盟流通為本公司綜合持股>5%之股東 

台灣第一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與和盟流通為本公司綜合持股>5%之股東 

耐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與和盟流通為本公司綜合持股>5%之股東；本公司法人

代表人董事陳孝和為該公司董事 

水牛厝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法人代表人董事陳孝和為該公司董事 

恆通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法人代表人董事陳孝和為該公司董事 

村園和業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法人代表人董事陳孝和為該公司董事 

毛毛咪呀寵物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法人代表人董事陳孝和為該公司董事 

晶國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法人代表人董事陳孝和為該公司監察人 

耐斯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法人代表人董事陳孝和為該公司經理人 

所羅門股份有限公司 2359 本公司董事王韋中為該公司法人代表人董事 

旭富製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119 本公司董事王韋中為該公司獨立董事 

善德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115 本公司董事王韋中為該公司董事 

台灣夢幻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王韋中為該公司董事 

鳳欣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王韋中為該公司董事且持有本公司股數

4.33% 

華陽中小企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王韋中為該公司董事長 

調和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王韋中為該公司法人代表人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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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稱 公司代號 關係說明 

欣安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王韋中為該公司法人代表人董事 

新北市果菜運銷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王韋中為該公司法人代表人董事 

天使放大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王韋中為該公司法人代表人監察人 

德陽生物科技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王韋中為該公司監察人 

華陽創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王韋中為該公司法人代表人董事長 

姆育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王韋中持有該公司股數超過 10% 

聯翔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法人代表人董事代表之法人股東 

 

四、營運情形： 

（一）統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經理之其他基金資料：  

114 年 12 月 31 日 

基金名稱 成立日 
淨資產金額 

受益權單位數 
每單位淨資產價值 

（等值新台幣元） （依原幣） 

統信基金 82.01.30 2,662,665,466.00 17,606,213.56 151.23 

全天候基金(A 類型) 83.02.18 9,542,204,789.00 19,085,974.40 499.96 

全天候基金(I 類型) 83.02.18 1,095,226,611.00 2,095,737.84 522.6 

黑馬基金 83.11.01 22,003,407,218.00 62,388,405.73 352.68 

龍馬基金 84.04.08 3,992,404,259.00 13,365,601.03 298.71 

強棒貨幣市場基金 84.06.16 137,787,233,965.00 7,801,342,223.00 17.662 

中小基金 85.05.10 2,632,609,683.00 25,934,747.88 101.51 

經建基金(A 類型) 86.10.23 4,792,023,119.00 21,298,139.69 225 

經建基金(S 類型) 114.11.25 0.00 0.00 225 

奔騰基金 87.08.11 40,099,280,419.00 95,790,186.94 418.62 

大滿貫基金(A 類型) 89.04.10 16,854,805,545.00 124,615,631.51 135.25 

大滿貫基金(TISA 類型) 114.07.03 85,107,378.00 626,092.55 135.93 

台灣動力基金(A 類型) 96.09.13 5,837,321,894.00 54,178,391.05 107.74 

台灣動力基金(TISA 類型) 114.07.03 98,927,576.00 913,028.31 108.35 

台灣高息優選基金-累積 112.09.12 7,587,495,910.00 408,580,966.92 18.57 

台灣高息優選基金-月配 112.09.12 4,091,165,045.00 254,393,212.09 16.08 

亞太基金 89.08.07 735,142,341.00 12,918,354.65 56.91 

全球債券組合基金 95.09.22 260,491,794.00 21,441,133.61 12.1492 

強漢基金-(新台幣) 96.04.17 7,154,054,880.00 93,662,757.21 76.38 

強漢基金-(美元) 96.04.17 186,895,534.00 208,624.92 28.5 

強漢基金-(人民幣) 96.04.17 167,129,422.00 1,155,158.48 32.18 

大龍印基金 99.01.26 1,623,432,098.00 36,565,025.05 44.4 

大中華中小基金-(新台幣) 99.08.26 1,583,737,327.00 43,377,327.12 36.51 

大中華中小基金-(美元) 99.08.26 58,424,501.00 76,648.80 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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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華中小基金-(人民幣) 99.08.26 67,152,432.00 553,607.82 26.98 

新亞洲科技能源基金 100.06.28 2,158,656,197.00 29,373,117.92 73.49 

亞洲大金磚基金 101.07.31 254,264,411.00 9,816,046.83 25.9 

大龍騰中國基金-(新台幣) 103.10.27 1,841,409,532.00 114,844,321.04 16.03 

大龍騰中國基金-(美元) 103.10.27 76,763,439.00 176,219.15 13.86 

大龍騰中國基金-(人民幣) 103.10.27 129,441,961.00 1,870,275.17 15.39 

亞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原

名：中國非投資等級債券基

金)-累積型(新台幣) 

104.10.19 149,839,684.00 15,622,172.36 9.5915 

亞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原

名：中國非投資等級債券基

金)-月配型(新台幣) 

104.10.19 84,843,554.00 15,402,349.63 5.5085 

亞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原

名：中國非投資等級債券基

金)-累積型(美元) 

104.10.19 2,158,410.00 6,679.93 10.2812 

亞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原

名：中國非投資等級債券基

金)-月配型(美元) 

104.10.19 7,100,115.00 40,001.56 5.6477 

亞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原

名：中國非投資等級債券基

金)-累積型(人民幣) 

104.10.19 618,204.00 12,439.02 11.0443 

亞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原

名：中國非投資等級債券基

金)-月配型(人民幣) 

104.10.19 5,513,932.00 194,696.89 6.2935 

全球新科技基金-(新台幣) 105.05.03 9,033,127,073.00 138,376,735.86 65.28 

全球新科技基金-(美元) 105.05.03 1,395,074,452.00 664,008.48 66.85 

全球新科技基金-(人民幣) 105.05.03 613,606,063.00 1,889,722.30 72.22 

全球動態多重資產基金-累積

型(新台幣) 
106.09.29 683,312,714.00 37,840,318.93 18.0578 

全球動態多重資產基金-月配

型(新台幣) 
106.09.29 252,869,239.00 20,431,077.04 12.3767 

全球動態多重資產基金-累積

型(美元) 
106.09.29 137,448,912.00 245,916.16 17.7843 

全球動態多重資產基金-月配

型(美元) 
106.09.29 18,022,147.00 46,822.42 12.2472 

全球動態多重資產基金-累積

型(人民幣) 
106.09.29 20,228,062.00 240,576.46 18.6849 

全球動態多重資產基金-月配

型(人民幣) 
106.09.29 23,918,994.00 412,572.83 12.8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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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東協高股息基金-(新台幣) 107.05.28 410,047,279.00 25,022,843.67 16.39 

大東協高股息基金-(美元) 107.05.28 10,944,267.00 22,300.70 15.62 

大東協高股息基金-(人民幣) 107.05.28 7,321,838.00 95,306.25 17.09 

全球智聯網 AIoT 基金(新台

幣) 
108.10.08 3,738,118,730.00 129,097,513.96 28.96 

全球智聯網 AIoT 基金(美元) 108.10.08 198,943,366.00 222,231.15 28.48 

全球智聯網 AIoT 基金(人民

幣) 
108.10.08 67,250,370.00 537,413.43 27.83 

優選低波多重資產基金-累積 114.03.19 2,595,180,205.00 227,109,612.11 11.427 

優選低波多重資產基金-月配 114.03.19 588,772,412.00 52,637,603.76 11.1854 

NYSE FANG+ ETF 基金 107.11.27 43,301,722,535.00 365,994,000.00 118.31 

彭博 10 年期以上 Aa 至 A 級

美元優質公司債券 ETF 基金 
108.08.27 3,941,379,101.00 140,134,000.00 28.1258 

彭博美國 20 年期以上公債

ETF 基金 
112.07.27 29,046,158,585.00 2,106,398,000.00 13.7895 

台灣高息動能 ETF 基金 113.03.08 29,677,332,199.00 2,010,476,000.00 14.76 

全球 15 年以上 BBB 優選 ESG

公司債 ETF 基金 
113.12.02 2,335,390,032.00 164,732,000.00 14.1769 

美國 50ETF 基金 114.07.17 5,101,675,935.00 432,450,000.00 11.8 

台股增長主動式 ETF 基金 114.05.15 50,347,064,363.00 2,978,709,000.00 16.9 

全球創新主動式 ETF 基金 114.10.21 9,059,089,929.00 894,437,000.00 10.13 

（二）最近二年度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之會計師查核報告、資產負債表、損益表及股東權益變動表。 

請詳後【附錄六】。 

 

五、受處罰之情形：  

(一)金管會於 113.8.12 處以糾正及罰鍰新臺幣 60 萬元： 

1.基金廣告文宣有使人誤信能保證本金之安全或保證獲利。 

2.內部辦法與內部控制制度所訂之廣告文宣審查核決層級不同。 

 (二)金管會於 113.12.23 處以糾正： 

1.基金管理作業 

⚫ 債券型基金檢討報告及分析報告未依規定辦理有關信用違約暴險或重大負面消息事件之評估。 

⚫ 貨幣市場基金壓力測試作業未依相關規範落實分析免保票之產業集中度。 

⚫ 基金募集之廣告訴求與公開說明書不符；審核部門僅審核提供給媒體之新聞稿，對完成之新聞內容

未審核。 

2.內部管理作業 

⚫ 董事會委託書未列舉召集事由之授權範圍；董事對與其自身有利害關係之議案未有利益迴避或未記

載不迴避理由。 

⚫ 內部稽核人員考核作業未依內控處理準則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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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作業對高風險客戶未取得佐證資料加強驗證，定期審查未每年檢視一次，或先

開戶交易再經專責主管同意。 

 

六、對受益人權益有重大影響之訴訟或非訟事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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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受益憑證銷售及買回機構之名稱、地址及電話】 

 銷售機構 地址 電話 

投
信 

統一投信 台北市松山區東興路 8 號 8 樓 (02)2747-8388 

證
券 

統一綜合證券 台北市松山區東興路 8 號 (02)2747-8266 

凱基證券 台北市中山區明水路 700 號 (02)2389-0088 

兆豐證券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二段 95 號 3 樓 (02)2351-7017 

群益金鼎證券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三段 156 號 14 樓之 3 (02)8780-8888 

元富證券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 209 號 1 至 3 樓 (02)2708-3972 

永豐金證券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 南路一段 2 號 7、18、20 樓 (02)6630-8899 

元大證券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 219 號 11 樓 (02)2718-5886 

銀 

行 

臺灣土地銀行 台北市中正區館前路 46 號 (02)2348-3456 

第一商業銀行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 30 號 (02)2348-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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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其他金管會規定應特別記載之事項】 

 

一、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自律公約聲明書 

 

聲  明  書 

    立聲明書人「統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茲聲明本公司願遵守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

同業公會所訂之「中華民國證券投資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會員自律公約」之規定。 

聲明人：統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鄧潤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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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統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內部控制聲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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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理公司應就公司治理運作情形載明之事項： 

1. 董事會之結構及獨立性 

本公司董事會共有董事十二人，監察人一人，由股東會選任之，任期三年，得連選連任。董事之選任均

依相關法令及公司章程執行，各董事均可獨立行使職權。本公司之董事會向股東會負責，其公司治理之

各項作業與安排係依照相關法令、公司章程之規定或股東會決議行使職權。 

2. 董事會及經理人之職責 

本公司董事會由董事組成，其職權為核定重要章程細則、造具營運計畫書、編造財務報表、公司總經理

及副總經理之選任、解任與報酬之審議、公司增資及減資之議案及其他依法令及股東會賦予之職權。 

本公司之經理人依相關法令、股東會決議及董事會賦予之權利行使其職權，負責公司營運各項作業，制

定公司營運所需相關制度及規章，並應隨時向董事長及董事會報告重要業務決定。 

3. 監察人之組成及職責 

本公司監察人共有一人，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人選任之，任期三年，得連選連任。法人為股東時，得

當選為監察人，但須指定自然人代表行使職務，亦得尤其代表人當選為監察人，代表人為數人時，得分

別當選。 

監察人之職責為查核公司財務狀況、審查並稽核會計簿冊及文件、監督公司業務之執行及其他依照法令

賦予之職權。監察人除依公司法行使職權外，並得列席董事會會議陳述意見，但無表決權。 

4. 利害關係人之權利及關係 

本公司經理人與關係企業經理人並無相互兼任之情形，而關係企業間之人員、資產及財務等各方面之管

理職權均予明確化；與關係企業間若有業務往來者，皆本於公平合理之原則，並於簽訂之契約中明確訂

定彼此的權利與義務範圍，絕無利益輸送情事。 

本公司之利害關係公司揭露，請參閱本基金公開說明書。 

5. 對於法令規範資訊公開事項之詳細情形 

本公司依據投信投顧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均定期申報所管理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資訊並上傳至公開資

訊觀測站，並設立發言人，以確保可能影響投資人及利害關係人決策之資訊，能夠即時允當揭露。本公

司並已建置網站，揭露公司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相關資訊，以利股東、投資人及利害關係人等參考。本

公司網址為www.ezmoney.com.tw 

6. 基金經理人酬金制度 

依據：民國103年12月27日公布之「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基金

經理人酬金核定守則」。 

(1).適用對象：基金經理人。 

本制度所稱之酬金係指報酬，包括薪資、各項津貼、各項獎金。  

酬金政策之訂定原則：  

➢ 參酌董事會之建議，將特定風險因素列入考量。 

➢ 酬金獎勵制度不應引導基金經理人為追求酬金而從事損害投資人權益之投資決策或交易行為。 

➢ 公司支付基金經理人酬金之時間，應考量風險調整後之績效及獲利；避免公司於支付酬金後卻蒙受

損失之不當情事。 

➢ 評估基金經理人對公司獲利貢獻時，應考量證券投資信託產業之整體狀況及本公司未來經營及獲

利之效益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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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績效考核制度及架構：  

➢ 基金經理人之考核項目分為專業工作表現、獎懲暨內控缺失、績效評核、法令遵循及核心職能等

項目；績效評核主要包含市場基金排名名次、同類型基金績效及投資研究單位主管評分等項目，

並納入風險因素。 

➢ 前條所稱風險因素包含相關法令或自律規範落實情形等項目。 

(3).基金經理人酬金結構： 

➢ 薪資:基金薪資結構包含本薪及伙食津貼。 

➢ 獎金：獎勵係以基金績效、風險考量、得獎項目等為基礎，其架構包括(但不限於)月、季、年度

及特殊貢獻獎勵。 

7.其他公司治理之相關資訊：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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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發行之基金信託契約與契約範本條文對照表 

統一全方位貨幣市場基金信託契約 
貨幣市場基金信託契約範本 

(114.1.16) 
說明 

條 項 款 內容 條 項 款 內容  

前

言 

  統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簡稱經理公司），為在中華民國境內發

行受益憑證，募集統一全方位貨幣市場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

與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

稱基金保管機構），依證券投資信託及

顧問法及其他中華民國有關法令之規

定，本於信託關係以經理公司為委託

人、基金保管機構為受託人訂立本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以下簡稱本契約），以

規範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及本基金

受益憑證持有人（以下簡稱受益人）間

之權利義務。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

自本契約簽訂並生效之日起為本契約

當事人。除經理公司拒絕其申購者外，

申購人自申購並繳足全部價金之日起，

成為本契約當事人。 

前

言 

      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

稱經理公司），為在中華民國境內發行

受益憑證，募集         貨幣市場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與                       

（以下簡稱基金保管機構），依證券投

資信託及顧問法及其他中華民國有關

法令之規定，本於信託關係以經理公司

為委託人、基金保管機構為受託人訂立

本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以下簡稱本契

約），以規範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

及本基金受益憑證持有人（以下簡稱受

益人）間之權利義務。經理公司及基金

保管機構自本契約簽訂並生效之日起

為本契約當事人。除經理公司拒絕其申

購者外，申購人自申購並繳足全部價金

之日起，成為本契約當事人。 

明訂本基金、

經理公司及

基金保管機

構之名稱。 

一   定義 一   定義  

一 一  本契約所使用名詞之定義如下： 一 一  本契約所使用名詞之定義如下：  

一 一 二 本基金：指為本基金受益人之權益，依

本契約所設立之統一全方位貨幣市場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一 一 二 本基金：指為本基金受益人之權益，依

本契約所設立之        貨幣市場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 

明定本基金

之名稱。 

一 一 三 經理公司：指統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

限公司，即依本契約及中華民國有關法

令規定經理本基金之公司。 

一 一 三 經理公司：指    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

公司，即依本契約及中華民國有關法令

規定經理本基金之公司。 

明訂基金經

理公司名稱。 

一 一 四 基金保管機構：指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本於信託關係，擔任本契約受

託人，依經理公司之運用指示從事保

管、處分、收付本基金，並依證券投資

信託及顧問法及本契約辦理相關基金

保管業務之信託公司或兼營信託業務

之銀行。 

一 一 四 基金保管機構：指              ，本於信託

關係，擔任本契約受託人，依經理公司

之運用指示從事保管、處分、收付本基

金，並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及本契

約辦理相關基金保管業務之信託公司

或兼營信託業務之銀行。 

明訂本基金

保管機構名

稱。 

   (刪除) 一 一 十

五 

收益平準金：指自本基金成立日起，計

算日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中，相

當於原受益人可分配之收益金額。 

本基金無受

益平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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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全方位貨幣市場基金信託契約 
貨幣市場基金信託契約範本 

(114.1.16) 
說明 

條 項 款 內容 條 項 款 內容  

一 一 二

十 

證券交易所：指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

限公司。 

一 一 二

十

一 

證券交易所：指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

限公司。 

酌修文字。 

   (刪除) 一 一 二

十

六 

收益分配基準日：指經理公司為分配收

益計算每受益權單位可分配收益之金

額，而訂定之計算標準日。 

本基金未分

配收益，故刪

除之。 

一 一 二

十

七 

問題發行公司：指本基金持有之公司債

發行公司具有「問題公司債處理規則」

所定事由者。 

一 一 二

十

八 

問題發行公司：指本基金持有之公司債

發行公司具有附件「問題公司債處理規

則」所定事由者。 

酌修文字。 

二    本基金名稱及存續期間 二   本基金名稱及存續期間  

二 一  本基金為貨幣市場型之開放式基金，定

名為統一全方位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 

二 一  本基金為貨幣市場型之開放式基金，定

名為        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明訂基金類

型及基金名

稱。 

二 二  本基金之存續期間為不定期限；本契約

終止時，本基金存續期間即為屆滿。 

二 二  本基金之存續期間為不定期限；本契約

終止時，本基金存續期間即為屆滿。或

本基金之存續期間為____；本基金存續

期間屆滿或有本契約應終止情事時，本

契約即為終止。 

明訂本基金

之存續期間。 

三   本基金總面額 三   本基金總面額  

三 一  本基金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新臺

幣貳佰億元整，最低淨發行總面額為新

臺幣陸億元整。每受益權單位面額為新

臺幣壹拾元整。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

最高為貳拾億個單位。經理公司募集本

基金，經金管會或其指定機構申報生效

後，除金管會另有規定外，申報日前五

個營業日平均已發行單位數占原申報

生效發行單位數之比率達百分之八十

以上者，得辦理追加募集。 

三 一  本基金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新臺

幣     元，最低淨發行總面額為新臺幣    

元（不得低於六億元）。每受益權單位

面額為新臺幣壹拾元。淨發行受益權單

位總數最高為        單位。經理公司募集

本基金，經金管會或其指定機構申請核

准或申報生效後，除金管會另有規定

外，申請（報）日前五個營業日平均已

發行單位數占原申請核准或申報生效

發行單位數之比率達百分之八十以上

者，得辦理追加募集。 

訂定本基金

最高及最低

募集金額。 

三 二  本基金經金管會或其指定機構申報生

效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於申報生

效通知函送達日起六個月內開始募集，

自開始募集日起三十日內應募足前項

規定之最低淨發行總面額。在上開期間

內募集之受益憑證淨發行總面額已達

最低淨發行總面額而未達前項最高淨

發行總面額部分，於上開期間屆滿後，

仍得繼續發行受益憑證銷售之。募足首

三 二  本基金經金管會或其指定機構申請核

准或申報生效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

應於申請核准或申報生效通知函送達

日起六個月內開始募集，自開始募集日

起三十日內應募足前項規定之最低淨

發行總面額。在上開期間內募集之受益

憑證淨發行總面額已達最低淨發行總

面額而未達前項最高淨發行總面額部

分，於上開期間屆滿後，仍得繼續發行

本基金採申

報生效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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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全方位貨幣市場基金信託契約 
貨幣市場基金信託契約範本 

(114.1.16) 
說明 

條 項 款 內容 條 項 款 內容  

次最低淨發行總面額及最高淨發行總

面額後，經理公司應檢具清冊（包括受

益憑證申購人姓名、受益權單位數及金

額）及相關書件向金管會或其指定機構

申報。 

受益憑證銷售之。募足首次最低淨發行

總面額及最高淨發行總面額後，經理公

司應檢具清冊（包括受益憑證申購人姓

名、受益權單位數及金額）及相關書件

向金管會或其指定機構申報。 

三 三  本基金之受益權，按已發行受益權單位

總數，平均分割；每一受益權單位有同

等之權利，即本金受償權、受益人會議

之表決權及其他依本契約或法令規定

之權利。 

三 三  本基金之受益權，按已發行受益權單位

總數，平均分割；每一受益權單位有同

等之權利，即本金受償權、收益之分配

權、受益人會議之表決權及其他依本契

約或法令規定之權利。 

配合本基金

實務作業修

訂。 

四   受益憑證之發行 四   受益憑證之發行  

四 一  經理公司發行受益憑證，應經金管會或

其指定機構申報生效後，於開始募集前

於日報或依金管會所指定之方式辦理

公告。本基金成立前，不得發行受益憑

證，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至遲不得超

過自本基金成立日起算三十日。 

四 一  經理公司發行受益憑證，應經金管會或

其指定機構申請核准或申報生效後，於

開始募集前於日報或依金管會所指定

之方式辦理公告。本基金成立前，不得

發行受益憑證，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

至遲不得超過自本基金成立日起算三

十日。 

本基金採申

報生效制。 

四 二  受益憑證表彰受益權，每一受益憑證所

表彰之受益權單位數，以四捨五入之方

式計算至小數點以下第二位。 

四 二  受益憑證表彰受益權，每一受益憑證所

表彰之受益權單位數，以四捨五入之方

式計算至小數點以下第____位。受益人

得請求分割受益憑證，但分割後換發之

每一受益憑證，其所表彰之受益權單位

數不得低於____單位。 

本基金受益

憑證採無實

體發行，故刪

除後段換發

受益憑證之

規定。 

四 三  本基金受益憑證為記名式，採無實體發

行，不印製實體受益憑證。 

四 三  本基金受益憑證為記名式。 配合本基金

實務作業修

訂。 

四 九  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後，經理公司應

於基金保管機構收足申購價金之日起，

於七個營業日內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

受益憑證予申購人。 

四 九  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後，經理公司應

於基金保管機構收足申購價金之日起，

於七個營業日內依規定製作並交付受

益憑證予申購人 

配合本基金

實務作業修

訂。 

五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五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五 二 一 本基金成立日前（不含當日），每受益

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新臺幣壹拾元整。 

五 二 一 本基金成立日前（不含當日），每受益

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新臺幣壹拾元。 

酌修文字。 

五 四  本基金受益憑證申購手續費不列入本

基金資產，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手續費

最高不得超過發行價格之百分之二。本

基金申購手續費依最新公開說明書規

定。 

五 四  本基金受益憑證申購手續費不列入本

基金資產，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手續費

最高不得超過發行價格之百分之__。本

基金申購手續費依最新公開說明書規

定。 

明訂本基金

之申購手續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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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全方位貨幣市場基金信託契約 
貨幣市場基金信託契約範本 

(114.1.16) 
說明 

條 項 款 內容 條 項 款 內容  

五 六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之特性，訂定其受

理本基金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除能證

明投資人係於受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

購申請者外，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

日之交易。受理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

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並應將該資

訊載明於公開說明書、相關銷售文件或

經理公司網站。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

基金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

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撥至

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

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

定之銀行帳戶。投資人透過特定金錢信

託方式申購基金，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

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行或證券商。經

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

帳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

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

銀行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算申

購單位數。但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

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

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如於

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

時前將申購價金匯撥基金專戶者，或該

等機構因依銀行法第四十七條之三設

立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跨行網路系統

之不可抗力情事致申購款項未於受理

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

匯撥至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

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

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者，亦以申購當日

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受益人申請於經

理公司不同基金之轉申購，經理公司應

以該買回價款實際轉入所申購基金專

戶時當日之淨值為計價基準，計算所得

申購之單位數。上述轉申購淨值認定

日，如因相關法令修正時，從其規定。 

五 六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之特性，訂定其受

理本基金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除能證

明投資人係於受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

購申請者外，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

日之交易。受理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

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並應將該資

訊載明於公開說明書、相關銷售文件或

經理公司網站。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

基金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

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撥至

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

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

定之銀行帳戶。但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

託方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

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

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

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撥基金專戶，或

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

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

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

數。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不同基金之

轉申購，經理公司應以該買回價款實際

轉入所申購基金專戶時當日之淨值為

計價基準，計算所得申購之單位數。上

述轉申購淨值認定日，如因相關法令修

正時，從其規定。 

配合本基金

實務作業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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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全方位貨幣市場基金信託契約 
貨幣市場基金信託契約範本 

(114.1.16) 
說明 

條 項 款 內容 條 項 款 內容  

五 八  自募集日起至成立日(含當日)止，申購

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

壹萬元整，前開期間之後，依最新公開

說明書之規定辦理。 

五 八  自募集日起     日內，申購人每次申購

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    元整，前開

期間之後，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辦

理。 

配合本基金

實務作業修

訂。 

六   本基金受益憑證之簽證 六   本基金受益憑證之簽證  

六   本基金受益憑證採無實體發行，無須辦

理簽證。 

六 一  發行實體受益憑證，應經簽證。 本基金採無

實體發行。 

   (刪除) 二   本基金受益憑證之簽證事項，準用「公

開發行公司發行股票及公司債券簽證

規則」規定。 

本基金採無

實體發行。 

七   本基金之成立與不成立 七   本基金之成立與不成立  

七 一  本基金之成立條件，為依本契約第三條

第二項之規定，於開始募集日起三十天

內募足最低淨發行總面額新臺幣陸億

元整。 

七 一  本基金之成立條件，為依本契約第三條

第二項之規定，於開始募集日起三十天

內募足最低淨發行總面額新臺幣    元

整。 

明訂基金最

低成立條件。 

八   受益憑證之轉讓 八   受益憑證之轉讓  

八 三  受益憑證為有價證券，得由受益人背書

交付自由轉讓。 

八 三  受益憑證為有價證券，得由受益人背書

交付自由轉讓。受益憑證得分割轉讓，

但分割轉讓後換發之每一受益憑證，其

所表彰之受益權單位數不得低於

______單位。 

本基金受益

憑證採無實

體發行，故刪

除後段分割

轉讓受益憑

證之規定。 

九   本基金之資產 九   本基金之資產  

九 一  本基金全部資產應獨立於經理公司及

基金保管機構自有資產之外，並由基金

保管機構本於信託關係，依經理公司之

運用指示從事保管、處分、收付本基金

之資產。本基金資產應以「臺灣土地銀

行受託保管統一全方位貨幣市場證券

投資信託基金專戶」名義，經金管會或

其指定機構申報生效後登記之，並得簡

稱為「統一全方位貨幣市場基金專戶」。 

九 一  本基金全部資產應獨立於經理公司及

基金保管機構自有資產之外，並由基金

保管機構本於信託關係，依經理公司之

運用指示從事保管、處分、收付本基金

之資產。本基金資產應以「         受託

保管   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專

戶」名義，經金管會或其指定機構申請

核准或申報生效後登記之，並得簡稱為

「       基金專戶」。 

明訂基金專

戶名稱。 

九 四  下列財產為本基金資產： 九 四  下列財產為本基金資產：  

   (刪除) 九 四 四 每次收益分配總金額獨立列帳後給付

前所生之利息。 

本基金未分

配收益。 

十   本基金應負擔之費用 十   本基金應負擔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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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全方位貨幣市場基金信託契約 
貨幣市場基金信託契約範本 

(114.1.16) 
說明 

條 項 款 內容 條 項 款 內容  

十 一 一 依本契約規定運用本基金所生之經紀

商佣金、交易手續費等直接成本及必要

費用；包括但不限於為完成基金投資標

的之交易或交割費用、由股務代理機

構、證券交易所或政府等其他機構或第

三人所收取之費用及基金保管機構得

為履行本契約之義務，透過票券集中保

管事業、中央登錄公債、銀行間匯款及

結算系統、一般通訊系統等機構或系統

處理或保管基金相關事務所生之費用； 

十 一  依本契約規定運用本基金所生之經紀

商佣金、交易手續費等直接成本及必要

費用；包括但不限於為完成基金投資標

的之交易或交割費用、由股務代理機

構、證券交易所或政府等其他機構或第

三人所收取之費用及基金保管機構得

為履行本契約之義務，透過票券集中保

管事業、中央登錄公債、投資所在國相

關證券交易所、結算機構、銀行間匯款

及結算系統、一般通訊系統等機構或系

統處理或保管基金相關事務所生之費

用；【保管費採固定費率者適用】 

依本契約規定運用本基金所生之經紀

商佣金、交易手續費等直接成本及必要

費用；包括但不限於為完成基金投資標

的之交易或交割費用、由股務代理機

構、證券交易所或政府等其他機構或第

三人所收取之費用及基金保管機構得

為履行本契約之義務，透過證券集中保

管事業、票券集中保管事業、中央登錄

公債、投資所在國相關證券交易所、結

算機構、銀行間匯款及結算系統、一般

通訊系統等機構或系統處理或保管基

金相關事務所生之費用；【保管費採變

動費率者適用】 

配合本基金

實務作業修

訂。 

   (刪除) 十 一 四 本基金為給付受益人買回價金或辦理

有價證券交割，由經理公司依相關法令

及本契約之規定向金融機構辦理短期

借款之利息、設定費、手續費與保管機

構為辦理本基金短期借款事務之處理

費用或其他相關費用； 

配合本基金

實務作業修

訂。 

十 一 五 除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有故意或

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外，經理公司為

經理本基金或基金保管機構為保管、處

分及收付本基金資產，對任何人為訴訟

上或非訴訟上之請求所發生之一切費

用（包括但不限於律師費），未由第三

人負擔者，或經理公司依本契約第十二

條第十一項規定，或基金保管機構依本

十 一 六 除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有故意或

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外，經理公司為

經理本基金或基金保管機構為保管、處

分、辦理本基金短期借款及收付本基金

資產，對任何人為訴訟上或非訴訟上之

請求所發生之一切費用（包括但不限於

律師費），未由第三人負擔者，或經理

公司依本契約第十二條第十一項規定，

本基金未辦

理短期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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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全方位貨幣市場基金信託契約 
貨幣市場基金信託契約範本 

(114.1.16) 
說明 

條 項 款 內容 條 項 款 內容  

契約第十三條第四項、第九項及第十項

規定代為追償之費用（包括但不限於律

師費），未由被追償人負擔者； 

或基金保管機構依本契約第十三條第

四項、第十項及第十一項規定代為追償

之費用（包括但不限於律師費），未由

被追償人負擔者； 

十 二  本基金任一曆日淨資產價值低於新臺

幣參億元時，除前項第（一）款至第（三）

款所列支出及費用仍由本基金負擔外，

其他支出及費用均由經理公司負擔。 

十 二  本基金任一曆日淨資產價值低於新臺

幣參億元時，除前項第（一）款至第（三）

款所列支出及費用仍由本基金負擔外，

其它支出及費用均由經理公司負擔。 

酌修文字。 

十 三  除前二項所列支出及費用應由本基金

負擔外，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就本

基金事項所發生之其他一切支出及費

用，均由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自行

負擔。 

十 三  除本條第一、二項所列支出及費用應由

本基金負擔外，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

構就本基金事項所發生之其他一切支

出及費用，均由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

構自行負擔。 

酌修文字。 

十

一 

  受益人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十

一 

  受益人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十

一 

一  受益人得依本契約之規定並按其所持

有之受益憑證所表彰之受益權行使下

列權利： 

十

一 

一  受益人得依本契約之規定並按其所持

有之受益憑證所表彰之受益權行使下

列權利： 

 

   (刪除) 十

一 

一 二 收益分配權。 本基金未分

配收益。 

十

二 

  經理公司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十

二 

  經理公司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十

二 

八  經理公司必要時得修正公開說明書，並

公告之，下列第(二)款至第(四)款向同

業公會申報外，其餘各款應向金管會報

備： 

十

二 

八  經理公司必要時得修正公開說明書，並

公告之，下列第二款至第四款向同業公

會申報外，其餘款項應向金管會報備： 

酌修文字。 

十

三 

  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十

三 

  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十

三 

二  基金保管機構應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

問法相關法令、本契約之規定暨金管會

之指示，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及忠

實義務，辦理本基金之開戶、保管、處

分及收付本基金之資產，除本契約另有

規定外，不得為自己、其代理人、代表

人、受僱人或任何第三人謀取利益。其

代理人、代表人或受僱人履行本契約規

定之義務，有故意或過失時，基金保管

機構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

任。基金保管機構因故意或過失違反法

十

三 

二  基金保管機構應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

問法相關法令、本契約之規定暨金管會

之指示，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及忠

實義務，辦理本基金之開戶、保管、處

分及收付本基金之資產及本基金可分

配收益專戶之款項，除本契約另有規定

外，不得為自己、其代理人、代表人、

受僱人或任何第三人謀取利益。其代理

人、代表人或受僱人履行本契約規定之

義務，有故意或過失時，基金保管機構

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

本基金未分

配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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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全方位貨幣市場基金信託契約 
貨幣市場基金信託契約範本 

(114.1.16) 
說明 

條 項 款 內容 條 項 款 內容  

令或本契約約定，致生損害於本基金之

資產者，基金保管機構應對本基金負損

害賠償責任。 

基金保管機構因故意或過失違反法令

或本契約約定，致生損害於本基金之資

產者，基金保管機構應對本基金負損害

賠償責任。 

十

三 

四  基金保管機構得為履行本契約之義務，

透過證券集中保管事業、票券集中保管

事業、中央登錄公債、銀行間匯款及結

算系統、一般通訊系統等機構或系統處

理或保管基金相關事務。但如有可歸責

前述機構或系統之事由致本基金受損

害，除基金保管機構有故意或過失者，

基金保管機構不負賠償責任，但基金保

管機構應代為追償。 

十

三 

四  基金保管機構得為履行本契約之義務，

透過證券集中保管事業、票券集中保管

事業、中央登錄公債、投資所在國相關

證券交易所、結算機構、銀行間匯款及

結算系統、一般通訊系統等機構或系統

處理或保管基金相關事務。但如有可歸

責前述機構或系統之事由致本基金受

損害，除基金保管機構有故意或過失

者，基金保管機構不負賠償責任，但基

金保管機構應代為追償。 

配合本基金

實務作業修

訂。 

十

三 

五  基金保管機構得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

問法及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複委任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代為保管本基金購入

之有價證券並履行本契約之義務，有關

費用由基金保管機構負擔。 

十

三 

五  基金保管機構得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

問法及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複委任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代為保管本基金購入

之有價證券並履行本契約之義務，有關

費用由基金保管機構負擔。【保管費採

固定費率者適用】基金保管機構得依證

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及其他相關法令

之規定，複委任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代為

保管本基金購入之有價證券並履行本

契約之義務。【保管費採變動費率者適

用】 

本基金保管

費採固定費

率。 

   (刪除) 十

三 

六  基金保管機構應依經理公司提供之收

益分配數據，擔任本基金收益分配之給

付人與扣繳義務人，執行收益分配之事

務。 

本基金未分

配收益。 

十

三 

六  基金保管機構僅得於下列情況下，處分

本基金之資產： 

十

三 

七  基金保管機構僅得於下列情況下，處分

本基金之資產： 

 

   (刪除) 十

三 

七 一 給付依本契約應分配予受益人之可分

配收益。 

本基金未分

配收益。 

十

三 

十

二 

 基金保管機構除依法令規定、金管會指

示或本契約另有訂定外，不得將本基金

之資料訊息及其他保管事務有關之內

容提供予他人。其董事、監察人、經理

人、業務人員及其他受僱人員，亦不得

以職務上所知悉之消息從事有價證券

十

三 

十

二 

 基金保管機構除依法令規定、金管會指

示或本契約另有訂定外，不得將本基金

之資料訊息及其他保管事務有關之內

容提供予他人。其董事、監察人、經理

人、業務人員及其他受僱人員，亦不得

以職務上所知悉之消息從事有價證券

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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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全方位貨幣市場基金信託契約 
貨幣市場基金信託契約範本 

(114.1.16) 
說明 

條 項 款 內容 條 項 款 內容  

買賣之交易活動或洩漏予他人。 買賣之交易活動或洩露予他人。 

十

四 

  運用本基金投資之基本方針及範圍 十

四 

  運用本基金投資之基本方針及範圍  

十

四 

一  經理公司應以分散風險、確保基金之安

全，保持高流動性及維持收益之安定為

目標。以誠信原則及專業經營方式，將

本基金存放於中華民國境內之銀行存

款或投資於中華民國境內之有價證券，

並依下列規範進行投資： 

十

四 

一  經理公司應以分散風險、確保基金之安

全，保持高流動性及維持收益之安定為

目標。以誠信原則及專業經營方式，將

本基金投資於________________，並

依下列規範進行投資： 

明訂本基金

投資基本方

針與範圍。 

十

四 

一 一 本基金投資於中華民國境內之銀行存

款、短期票券(國庫券、可轉讓銀行定期

存單、公司及公營事業機構發行之本票

或匯票、其他經金管會核准之短期債務

憑證)、有價證券(公債、公司債、無擔

保公司債、次順位公司債、金融債券、

次順位金融債券、金融資產證券化之受

益憑證或資產基礎證券及依不動產資

產證券化條例募集之不動產資產信託

受益證券、經金管會核准於中華民國境

內募集發行之國際金融組織債券)、附

買回交易(含短期票券、債券成分之指

數股票型基金、債券成分主動式交易所

交易基金受益憑證及有價證券)及其他

經金管會洽中央銀行核准之投資，且應

符合經金管會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

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者。 

   (新增) 明訂本基金

投資基本方

針與範圍。 

十

四 

一 二 本基金運用於銀行存款、短期票券及附

買回交易(含短期票券、債券成分之指

數股票型基金、債券成分主動式交易所

交易基金受益憑證及有價證券)之總金

額須達本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七十

(含)以上。但本契約終止前一個月，為

分散風險、確保基金安全之目的，得不

受前述比例之限制。 

十

四 

一 一 本基金運用於銀行存款、短期票券及債

券附買回交易之總金額需達本基金淨

資產價值百分之七十以上。 

明訂本基金

投資基本方

針與範圍。 

   (刪除) 十

四 

一 二 但依經理公司之專業判斷，在特殊情形

下，為分散風險、確保基金安全之目的，

得不受前述比例之限制。所謂特殊情

形，係指本基金終止前一個月，或（由

經理公司視其投資策略自訂適當之特

配合本基金

實務作業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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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全方位貨幣市場基金信託契約 
貨幣市場基金信託契約範本 

(114.1.16) 
說明 

條 項 款 內容 條 項 款 內容  

殊情形）。 

   (刪除) 十

四 

一 三 俟前款特殊情形結束後三十個營業日

內，經理公司應立即調整，以符合第一

款之比例限制。 

配合本基金

實務作業修

訂。 

十

四 

四  經理公司運用本基金為銀行存款、短期

票券（國庫券、可轉讓銀行定期存單、

公司及公營事業機構發行之本票或匯

票、其他經金管會核准之短期債務憑

證）、有價證券（公債、公司債、無擔

保公司債、次順位公司債、金融債券、

次順位金融債券、金融資產證券化之受

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及依不動產資

產證券化條例募集之不動產資產信託

受益證券、經金管會核准於中華民國境

內募集發行之國際金融組織債券）、附

買回交易（含短期票券、債券成分之指

數股票型基金、債券成分主動式交易所

交易基金受益憑證及有價證券）及其他

經金管會洽中央銀行核准之投資，應以

現款現貨交易為之，並指示基金保管機

構辦理交割。 

十

四 

四  經理公司運用本基金為銀行存款、短期

票券（國庫券、可轉讓銀行定期存單、

公司及公營事業機構發行之本票或匯

票、其他經金管會核准之短期債務憑

證）、有價證券（公債、普通公司債、金

融債券、金融資產證券化之受益證券及

資產基礎證券、金管會核准於國內募集

發行之外國金融組織債券）、附買回交

易（含短期票券及有價證券）及其他經

金管會洽中央銀行核准之投資，應以現

款現貨交易為之，並指示基金保管機構

辦理交割。 

明訂本基金

現款現貨交

易範圍及規

範。 

十

四 

五  經理公司應依有關法令及本契約規定，

運用本基金，除金管會另有規定外，並

應遵守下列規定： 

十

四 

五  經理公司應依有關法令及本契約規定，

運用本基金，除金管會另有規定外，並

應遵守下列規定： 

 

十

四 

五 三 不得為放款或提供擔保。 十

四 

五 三 不得為放款或提供擔保。但符合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十條之一規定

者，不在此限； 

本基金未擬 

從事短期借 

款，爰刪除 

後段。 

十

四 

五 八 投資任一非金融機構之公司發行、保證

或背書之短期票券及有價證券總金額，

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十；

該公司如符合金管會核准或認可之信

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時，上

開短期票券及有價證券之投資比率得

為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二十，但

投資短期票券金額不得超過該公司最

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所

載淨值之百分之十； 

十

四 

五 八 投資任一非金融機構之公司發行、保證

或背書之短期票券及有價證券總金額，

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十，

但投資短期票券金額不受不得超過新

臺幣五億元之限制；該公司如符合金管

會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

一定等級以上時，上開短期票券及有價

證券之投資比率得為本基金淨資產價

值之百分之二十，但投資短期票券金額

不得超過該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

簽證之財務報告所載淨值之百分之十； 

依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管

理辦法第四

十八條修訂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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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全方位貨幣市場基金信託契約 
貨幣市場基金信託契約範本 

(114.1.16) 
說明 

條 項 款 內容 條 項 款 內容  

十

四 

五 九 存放於任一金融機構之存款、投資其發

行、保證或背書之短期票券及有價證券

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百

分之十；該金融機構如符合金管會核准

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

級以上時，上開存款、短期票券及有價

證券之投資比率得為本基金淨資產價

值之百分之二十，但投資短期票券金額

不得超過該金融機構最近期經會計師

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所載淨值之百分

之十； 

十

四 

五 九 存放於任一金融機構之存款、投資其發

行、保證或背書之短期票券及有價證券

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百

分之十，但投資短期票券金額不受不得

超過新臺幣五億元之限制；該金融機構

如符合金管會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

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時，上開存

款、短期票券及有價證券之投資比率得

為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二十，但

投資短期票券金額不得超過該金融機

構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

告所載淨值之百分之十； 

依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管

理辦法第四

十八條修訂

之。 

十

四 

五 十 除政府債券外，投資長期信用評等等級

為金管會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

評等為一定等級以下之有價證券，其投

資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

百分之十； 

十

四 

五 十 除政府債券外，投資長期信用評等等級

為金管會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

評等為一定等級以下（詳公開說明書）

之有價證券，其投資總金額不得超過本

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十； 

酌修文字。 

十

四 

五 十

四 

投資於任一公司所發行無擔保普通公

司債之總金額，不得超過該公司所發行

無擔保公司債總金額之百分之十； 

十

四 

五 十

四 

投資於任一公司所發行無擔保普通公

司債之總額，不得超過該公司所發行無

擔保公司債總額之百分之十；  

酌修文字。 

十

四 

五 十

六 

投資於任一銀行所發行次順位金融債

券之總金額，不得超過該銀行該次（如

有分券指分券後）所發行次順位金融債

券總金額之百分之十； 

十

四 

五 十

六 

投資於任一銀行所發行次順位金融債

券之總額，不得超過該銀行該次（如有

分券指分券後）所發行次順位金融債券

總額之百分之十； 

酌修文字。 

十

四 

五 十

七 

投資於任一上市或上櫃公司普通公司

債或金融債券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

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 

十

四 

五 十

七 

投資任一上市或上櫃公司普通公司債

或金融債券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

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 

酌修文字。 

十

四 

五 十

八 

投資於任一公司所發行次順位公司債

或次順位金融債券之總金額，不得超過

該公司該次（如有分券指分券後）所發

行次順位公司債或次順位金融債券總

金額之百分之十； 

十

四 

五 十

八 

投資任一公司所發行次順位公司債或

次順位金融債券之總額，不得超過該公

司該次（如有分券指分券後）所發行次

順位公司債或次順位金融債券總額之

百分之十； 

酌修文字。 

十

四 

五 二

十 

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或特殊目的公司

發行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之總

金額，不得超過該受託機構或特殊目的

公司該次（如有分券指分券後）發行之

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總金額之百

分之十；亦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

之百分之十。上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

十

四 

五 二

十 

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或特殊目的公司

發行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之總

額，不得超過該受託機構或特殊目的公

司該次（如有分券指分券後）發行之受

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總額之百分之

十；亦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

分之十。上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

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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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全方位貨幣市場基金信託契約 
貨幣市場基金信託契約範本 

(114.1.16) 
說明 

條 項 款 內容 條 項 款 內容  

證券應符合金管會核准或認可之信用

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者； 

應符合金管會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

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者。 

十

四 

五 二

十

三 

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發行之不動產資

產信託受益證券之總金額，不得超過該

受託機構該次(如有分券指分券後)發行

之不動產資產信託受益證券總金額之

百分之十；上開不動產資產信託受益證

券應符合金管會所核准或認可之信用

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者； 

   (新增) 依據證券投

資信託基金

管理辦法第

十六條第一

項第三款規

定增列之。 

十

四 

五 二

十

四 

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發行之不動產資

產信託受益證券之總金額，不得超過本

基金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 

   (新增) 依據證券投

資信託基金

管理辦法第

十六條第一

項第四款規

定增列之。 

十

四 

五 二

十

五 

投資於任一委託人將不動產資產信託

與受託機構發行之不動產資產信託受

益證券、將金融資產信託與受託機構或

讓與特殊目的公司發行之受益證券或

資產基礎證券，及其所發行之股票、公

司債、金融債券之總金額，不得超過本

基金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 

   (新增) 依據證券投

資信託基金

管理辦法第

十六條第一

項第五款規

定增列之。 

十

四 

五 二

十

六 

經理公司與不動產資產信託受益證券

之受託機構或委託人具有證券投資信

託基金管理辦法第十一條第一項所稱

利害關係公司之關係者，經理公司不得

運用證券投資信託基金投資於該不動

產資產信託受益證券； 

   (新增) 依據證券投

資信託基金

管理辦法第

十六條第二

項規定增列

之。 

十

四 

五 二

十

七 

不得從事不當交易行為而影響基金淨

資產價值； 

   (新增) 依據證券投

資信託基金

管理辦法第

十條第一項

第十九款規

定增列之。 

十

四 

七  第一項第（二）款、第五項第（八）款

至第（十二）款、第（十四）款至第（二

十一）款、第（二十三）款至第（二十

五）款規定信用評等等級、比例、運用

標的到期日及存續期間之限制，如因有

十

四 

七  第五項第（八）款至第（十二）款及第

（十四）款至第（二十一）款規定信用

評等等級、比例、運用標的到期日及存

續期間之限制，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

定修正者，從其規定。 

調整款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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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全方位貨幣市場基金信託契約 
貨幣市場基金信託契約範本 

(114.1.16) 
說明 

條 項 款 內容 條 項 款 內容  

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者，從其規定。 

十

四 

八  經理公司有無違反本條第五項各款禁

止規定之行為，以行為當時之狀況為

準；行為後因情事變更致有本條第五項

各款禁止規定之情事者，除法令另有規

定外，不受該項限制。但經理公司為籌

措現金需處分本基金資產時，應儘先處

分該超出比例部分之資產。 

十

四 

八  經理公司有無違反本條第五項各款禁

止規定之行為，以行為當時之狀況為

準；行為後因情事變更致有本條第五項

禁止規定之情事者，不受該項限制。但

經理公司為籌措現金需處分本基金資

產時，應儘先處分該超出比例部分之資

產。 

明訂除法令

另有規定外，

行為後因情

事變更致有

本條第五項

禁止規定之

情事者，不受

該項限制。 

十

五 

  收益分配 十

五 

  收益分配  

十

五 

  本基金收益不分配，併入基金資產。 十

五 

一  本基金投資所得之利息收入、收益平準

金、已實現資本利得扣除已實現資本損

失及本基金應負擔之各項成本費用後，

為可分配收益。 

本基金未分

配收益。 

   (刪除) 十

五 

二  基金收益分配以當年度之實際可分配

收益餘額為正數方得分配。本基金每受

益權單位之可分配收益低於會計年度

結束日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百分

之____，經理公司不予分配，如每受益

權單位之可分配收益超過會計年度結

束日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百分之

____時，其超過部分併入以後年度之可

分配收益，收益分配後之每受益權單位

之淨資產價值，不得低於面額。如投資

收益之實現與取得有年度之間隔，或已

實現而取得有困難之收益，於取得時分

配之。 

本基金未分

配收益。 

   (刪除) 十

五 

三  本基金可分配收益之分配，應於該會計

年度結束後，翌年____月第____個營

業日分配之，停止變更受益人名簿記載

期間及分配基準日由經理公司於期前

公告。 

本基金未分

配收益。 

   (刪除) 十

五 

四  可分配收益，應經金管會核准辦理公開

發行公司之簽證會計師查核簽證後，始

得分配。（倘可分配收益未涉及資本利

得，得以簽證會計師出具核閱報告後進

行分配。） 

本基金未分

配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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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全方位貨幣市場基金信託契約 
貨幣市場基金信託契約範本 

(114.1.16) 
說明 

條 項 款 內容 條 項 款 內容  

   (刪除) 十

五 

五  每次分配之總金額，應由基金保管機構

以「基金可分配收益專戶」之名義存入

獨立帳戶，不再視為本基金資產之一部

分，但其所生之孳息應併入本基金。 

本基金未分

配收益。 

   (刪除) 十

五 

六  可分配收益依收益分配基準日發行在

外之受益權單位總數平均分配，收益分

配之給付應以受益人為受款人之記名

劃線禁止背書轉讓票據或匯款方式為

之，經理公司並應公告其計算方式及分

配之金額、地點、時間及給付方式。 

本基金未分

配收益。 

十

六 

  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 十

六 

  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  

十

六 

一  經理公司之報酬係按本基金淨資產價

值每年百分之零點零捌（0.08％）之比

率為上限，逐日累計計算，並自本基金

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 

十

六 

一  經理公司之報酬係按本基金淨資產價

值每年百分之      （      ％）之比率，逐

日累計計算，並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

月給付乙次。 

明訂經理公

司之報酬。 

十

六 

二  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係按本基金淨資

產價值每年百分之零點零參伍（0.035

％）之比率為上限，由經理公司逐日累

計計算，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

乙次。 

十

九 

二  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係按本基金淨資

產價值每年百分之______（_______

％）之比率，由經理公司逐日累計計算，

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

【保管費採固定費率者適用】基金保管

機構之報酬係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每

年百分之_____（_____％）之比率，加

上每筆交割處理費新臺幣              ____

元整，由經理公司逐日累計計算，自本

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保管

費採變動費率者適用】 

明訂基金保

管機構之報

酬。 

十

六 

三  前二項報酬，於次曆月五個營業日內以

新臺幣自本基金撥付之。 

十

六 

三  前一、二項報酬，於次曆月_______日

內以新臺幣自本基金撥付之。 

明訂報酬之

給付時間。 

十

六 

五  經理公司之實際經理費費率得於第十

六條第一項約定經理費費率範圍內彈

性調整，並於調整生效日起依最新公告

之實際經理費費率計收。如實際費率在

約定費率範圍內向下調整者，無須事先

通知受益人；如實際費率在約定費率內

向上調整者，應於調整生效日三個月前

以書面個別通知投資人並公告。調整後

之實際經理費費率及調整生效日應載

明於公開說明書。 

   (新增) 依金管會 100

年 11月 21日

金管證投字第

1000057790

號規定。將經

理費率修正

為彈性調整

機制並明訂

揭露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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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全方位貨幣市場基金信託契約 
貨幣市場基金信託契約範本 

(114.1.16) 
說明 

條 項 款 內容 條 項 款 內容  

十

六 

六  基金保管機構之實際保管費費率得於

第十六條第二項約定保管費費率範圍

內彈性調整，並於調整生效日起依最新

公告之實際保管費費率計收。如實際費

率在約定費率範圍內向下調整者，無須

事先通知受益人；如實際費率在約定費

率內向上調整者，應於調整生效日三個

月前以書面個別通知投資人並公告。調

整後之實際保管費費率及調整生效日

應載明於公開說明書。 

   (新增) 依金管會 100

年 11月 21日

金管證投字第

1000057790

號規定。將經

理費率修正

為彈性調整

機制並明訂

揭露規定。 

十

七 

  受益憑證之買回 十

七 

  受益憑證之買回  

十

七 

一  本基金自成立之日起五個營業日後，受

益人得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以書

面、電子資料或其他約定方式向經理公

司或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提出買回

之請求。經理公司與基金銷售機構所簽

訂之銷售契約，應載明每營業日受理買

回申請之截止時間及對逾時申請之認

定及其處理方式，以及雙方之義務、責

任及權責歸屬。受益人得請求買回受益

憑證之全部或一部，但買回後剩餘之受

益憑證所表彰之受益權單位數不及五

千單位者，不得請求部分買回。經理公

司應訂定其受理受益憑證買回申請之

截止時間，除能證明投資人係於截止時

間前提出買回請求者，逾時申請應視為

次一營業日之交易。受理買回申請之截

止時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並

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說明書、相關銷

售文件或經理公司網站。 

十

七 

一  本基金自成立之日起____日後，受益人

得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以書面、

電子資料或其他約定方式向經理公司

或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提出買回之

請求。經理公司與基金銷售機構所簽訂

之銷售契約，應載明每營業日受理買回

申請之截止時間及對逾時申請之認定

及其處理方式，以及雙方之義務、責任

及權責歸屬。受益人得請求買回受益憑

證之全部或一部，但買回後剩餘之受益

憑證所表彰之受益權單位數不及____

單位者，不得請求部分買回。經理公司

應訂定其受理受益憑證買回申請之截

止時間，除能證明投資人係於截止時間

前提出買回請求者，逾時申請應視為次

一營業日之交易。受理買回申請之截止

時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並應

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說明書、相關銷售

文件或經理公司網站。 

明訂基金買

回起始日及

最低買回單

位數。 

   (刪除) 十

七 

四  本基金為給付受益人買回價金或辦理

有價證券交割，得由經理公司依金管會

規定向金融機構辦理短期借款，並由基

金保管機構以基金專戶名義與借款金

融機構簽訂借款契約，且應遵守下列規

定，如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者，從

其規定： 

本基金不辦

理短期借款，

故刪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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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全方位貨幣市場基金信託契約 
貨幣市場基金信託契約範本 

(114.1.16) 
說明 

條 項 款 內容 條 項 款 內容  

   (刪除) 十

七 

四 一 借款對象以依法得經營辦理放款業務

之國內外金融機構為限，亦得包括本基

金之保管機構。 

同上。 

   (刪除) 十

七 

四 二 為給付買回價金之借款期限以三十個

營業日為限；為辦理有價證券交割之借

款期限以十四個營業日為限。 

同上。 

   (刪除) 十

七 

四 三 借款產生之利息及相關費用由基金資

產負擔。 

同上。 

   (刪除) 十

七 

四 四 借款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

值之百分之十。 

同上。 

   (刪除) 十

七 

四 五 基金借款對象為基金保管機構或與證

券投資信託事業有利害關係者，其借款

交易條件不得劣於其他金融機構。 

同上。 

   (刪除) 十

七 

四 六 基金及基金保管機構之清償責任以基

金資產為限，受益人應負擔責任以其投

資於該基金受益憑證之金額為限。 

同上。 

   (刪除) 十

七 

五  本基金向金融機構辦理短期借款，如有

必要時，金融機構得於本基金財產上設

定權利。 

同上。 

十

七 

五  受益人請求買回一部受益憑證者，經理

公司除應依前項規定之期限指示基金

保管機構給付買回價金。 

十

七 

七  受益人請求買回一部受益憑證者，經理

公司除應依前項規定之期限指示基金

保管機構給付買回價金外，並應於受益

人買回受益憑證之請求到達之次一營

業日起七個營業日內，辦理受益憑證之

換發。 

本基金受益

憑證採無實

體發行，故刪

除後段換發

受益憑證之

規定。 

十

九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計算 十

九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計算  

十

九 

三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計算及計算錯誤

之處理方式，應依同業公會所擬定，金

管會核定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資產價

值之計算標準」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淨資產價值計算之可容忍偏差率標準

及處理作業辦法」辦理之，但本基金持

有問題公司債時，關於問題公司債之資

產計算，依「問題公司債處理規則辦理

之。該計算標準及作業辦法並應於公開

說明書揭露。 

十

九 

三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計算及計算錯誤

之處理方式，應依同業公會所擬定，金

管會核定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資產價

值之計算標準」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淨資產價值計算之可容忍偏差率標準

及處理作業辦法」辦理之，但本基金持

有問題公司債時，關於問題公司債之資

產計算，依附件「問題公司債處理規則

辦理之。該計算標準及作業辦法並應於

公開說明書揭露。 

酌修文字。 

二

十 

  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計算及公

告 

二

十 

  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計算及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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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全方位貨幣市場基金信託契約 
貨幣市場基金信託契約範本 

(114.1.16) 
說明 

條 項 款 內容 條 項 款 內容  

二

十 

一  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以計算日

之本基金淨資產價值，除以已發行在外

受益權單位總數，以四捨五入方式計算

至新臺幣元以下小數點第四位。 

二

十 

一  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以計算日

之本基金淨資產價值，除以已發行在外

受益權單位總數計算至新臺幣元以下

小數點第   位，以下四捨五入。 

配合本基金

實務作業修

訂。 

二

十

五 

  時效 二

十

五 

  時效  

   (刪除) 二

十

五 

一  受益人之收益分配請求權自發放日起，

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該時效消滅之收

益併入本基金。 

本基金未分

配收益。 

三

十 
  通知及公告 

三

十 
  通知及公告  

三

十 

一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通知受益

人之事項如下： 

三

十 

一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通知受益

人之事項如下： 

 

   (刪除) 三

十 

一 二 本基金收益分配之事項。 本基金未分

配收益。 

   (刪除) 三

十 

二 八 發生本契約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所

訂之特殊情形而不受同條項第一款原

訂投資比例限制之情事，及特殊情形結

束後。 

配合本基金

實務作業修

訂。 

三

十 

四  通知及公告之送達日，依下列規定： 三

十 

四  通知及公告之送達日，依下列規定：  

三

十 

四 一 依前項第(一)款方式通知者，除郵寄方

式以發信日之次日為送達日，應以傳送

日為送達日。 

三

十 

四 一 依前項第一款方式通知者，除郵寄方式

以發信日之次日為送達日，應以傳送日

為送達日。 

酌修文字。 

三

十 

四 二 依前項第(二)款方式公告者，以首次刊

登日或資料傳輸日為送達日。 

三

十 

四 二 依前項第二款方式公告者，以首次刊登

日或資料傳輸日為送達日。 

酌修文字。 

三

十 

四 三 同時以前二款所示方式送達者，以最後

發生者為送達日。 

三

十 

四 三 同時以第一、二款所示方式送達者，以

最後發生者為送達日。 

酌修文字。 

三

十

二 

  合意管轄 三

十

二 

  合意管轄  

   因本契約所生之一切爭訟，除專屬管轄

外，應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

轄法院。 

   因本契約所生之一切爭訟，除專屬管轄

外，應由臺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

轄法院。 

酌修文字。 

   (刪除) 三

十

四 

  附件  

   (刪除)    本契約之附件「問題公司債處理規則」 現行法令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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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全方位貨幣市場基金信託契約 
貨幣市場基金信託契約範本 

(114.1.16) 
說明 

條 項 款 內容 條 項 款 內容  

為本契約之一部分，與本契約之規定有

同一效力。 

有「問題公司

債 處 理 規

則」，爰不再

另行增訂附

件。 

三

十

四 

  生效日 三

十

五 

  生效日  

三

十

四 

一  本契約自金管會或其指定機構核准之

日起生效。 

三

十

五 

一  本契約自金管會核准之日起生效。 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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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問題公司債處理規則 

 

第一條：關於本基金持有問題公司債之相關事項，除法令或本契約另有規定外，依本規則辦理。 

第二條：本規則所指問題發行公司，係指公司債之發行公司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一）發行公司未依本基金所購入之公司債受託契約所定之日期返還本金； 

（二）發行公司未依本基金所購入之公司債受託契約所定之日期清償利息； 

（三）本基金所購入之公司債未獲清償前，發行公司所發行之其他公司債發生本項第（一）款或第

（二）款之情事； 

（四）本基金所購入之公司債未獲清償前，發行公司或其關係人所簽發之票據因存款不足而遭退票者； 

（五）本基金所購入之公司債未獲清償前，發行公司有停止營業、聲請重整、破產、解散、出售對公司

繼續營運有重大影響之主要資產或與其他公司進行合併，且無力即時償還本息； 

（六）本基金所購入之公司債未獲清償前，發行公司於公開場合中，表明發行公司將無法如期償還其所

發行公司債之本息或其他債權； 

（七）其所發行之上市或上櫃股票於證券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交易時，發生違約交割情

事，且違約交割者為發行公司之關係人者； 

（八）本基金所購入之公司債未獲清償前，發行公司之資產遭受扣押、查封，自該扣押查封之日起十五

日內未能解除，足以嚴重影響發行公司之清償能力者； 

（九）本基金所購入公司債未獲清償前，發行公司發生其代表人或董事有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一條第

一項第二款之情事而遭法院收押或檢調機關偵辦，而其情節重大，足以影響發行公司之清償能力

者； 

（十）本基金所購入公司債未獲清償前，發行公司發生其他足以嚴重影響該公司清償本金或利息能力之

情事。 

前項第（四）款及第（七）款所稱關係人，係指發行公司董事長或與發行公司具有公司法第六章之一

所定之關係者。 

第三條：本規則所指之基準日，係指經理公司將本基金持有問題發行公司所發行之公司債，依其帳面價值，加計

至基準日前一日之應收利息，撥入獨立子帳戶之日，即： 

（一）發行公司發生前條第一項第（一）款之情事時，指發行公司依約應償還本金之日。 

（二）發行公司發生前條第一項第（二）款之情事時，指公司債之受託契約所定清償期限之日。 

（三）發行公司發生前條第一項第（三）款之情事時，指發行公司依各該公司債受託契約所定應返還本

金或利息之日。 

（四）發行公司發生前條第一項第（四）款至第（十）款之情事時，指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

業同業公會 (以下簡稱投信投顧公會) 決議通知經理公司之日，第（八）至（十）款所稱足以影響

發行公司清償能力者，須經投信投顧公會之決議認可。 

（五）前條第一項第（三）款所定基準日之事由，已經當日新聞媒體披露者，以該日為基準日。未經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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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披露者，則以投信投顧公會將前開事由通知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之日為基準日。 

（六）前條第一項各款所定之基準日，如非營業日，則順延至次一營業日。 

第四條：本規則所指「子帳戶」，係指經理公司為保管本基金所持有之各問題發行公司所發行之問題公司債，於

本基金之專戶外，另行於基金保管機構設置之獨立帳戶，專記載各問題公司債之資產。 

第五條：子帳戶受益人，係指於基準日當日持有問題公司債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人。 

第六條：經理公司對問題公司債之處理 

（一）本基金所持有之公司債，其發行公司發生本規則第二條所定之事由時，經理公司應自基準日起，

將本基金中所持有之問題公司債，依基準日之不同，分別轉撥不同之子帳戶，並於轉撥之同日，

以書面報金管會核備。 

（二）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應為每一子帳戶製作個別之帳冊文件，以區隔子帳戶資產與本基金專戶

之資產。 

（三）自基準日起經理公司對本基金資產之淨資產價值之公告方式依下列方式為之：基金專戶之資產應

依發行單位數計算淨資產價值每營業日公告之。基金設有子帳戶者，應於基準日公告子帳戶資產

帳面價值、子帳戶單位數、子帳戶單位淨資產價值及備抵跌價損失金額，有明確證據顯示子帳戶

資產之價值有變化時，應重新公告並以書面通知子帳戶受益人。 

（四）經理公司應製作子帳戶之受益人名冊，記載受益人之姓名或名稱、住所或居所、基準日當日受益

權之單位數及其轉讓登記等有關資料，以為分配子帳戶資產之依據。 

（五）經理公司應依現行有關法令、本契約之規定暨金管會之指示，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向問題

發行公司追償、收取債權及處分子帳戶之資產。 

（六）經理公司對子帳戶資產之經理權限，除追償、收取問題公司債之本息債權、及處分問題公司債以

換取對價之決定權外，不得再運用子帳戶之資產從事任何投資。 

第七條：子帳戶之資產 

（一）撥入子帳戶之問題公司債帳面價值及至基準日前一日止應收之利息。 

（二）前款本息所生之孳息。 

（三）因子帳戶受益人對於子帳戶之分配請求權罹於時效所遺留之資產。 

（四）經理公司處分問題公司債所得之對價及其孳息。 

（五）其他依法令或本契約規定屬於子帳戶之資產者。 

第八條：子帳戶資產金額之分配 

（一）經理公司應於每一會計年度結束日，於子帳戶可分配金額達新台幣壹佰萬元以上時，將子帳戶

之資產分配予該子帳戶之受益人。 

（二）子帳戶可分配之金額，除有不可抗力因素，得由經理公司報經金管會核准變更分配日期外，應

於會計年度結束後三個月內為之。 

（三）子帳戶可分配之金額，應經金管會核准辦理公開發行公司之簽證會計師查核簽證後，始得分

配。 

（四）每次分配之總金額，應由基金保管機構另行開立帳戶保管，不再視為子帳戶資產之一部份，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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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生之孳息應併入子帳戶資產。 

（五）記載於子帳戶名冊之受益人，於子帳戶內之問題公司債獲償或處分後，得於分配時依其在基準

日所持有受益憑證所表彰之權利，分配其應得之金額。 

（六）子帳戶受益人於受分配時，可請求經理公司將分配金額轉換成本基金之受益憑證。 

（七）子帳戶受益人對於子帳戶資產之分配請求權，自經理公司分配資產之通知送達後五年間不行使

而消滅，該時效消滅產生之收益併入子帳戶資產。 

第九條：子帳戶應負擔之費用 

（一）有關子帳戶所發生之一切支出及費用，於問題公司債之本息獲償或變現前，均由經理公司先行墊

付。 

（二）子帳戶內之問題公司債獲償或變現後，於分配金額予子帳戶受益人前，經理公司應指示基金保管

機構支付下列費用： 

1、為取得或處分子帳戶內之問題公司債之本息所衍生或代墊之一切相關費用。 

2、子帳戶內之問題公司債所應支付之一切稅捐。 

3、經理公司與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 

4、會計師查核子帳戶財務報告之簽證費用。 

第十條：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 

（一）經理公司就子帳戶資產不計收報酬。 

（二）基金保管機構於子帳戶之資產分配予受益人前，不得就保管子帳戶資產請求任何報酬；但基金保

管機構於每次分配子帳戶之資產予受益人時，得就保管該子帳戶收取適當的保管費，惟數額不得

超過原信託契約所定之費率。 

第十一條：子帳戶之清算 

（一）問題發行公司已依和解條件給付價金、或已確定給付不能或無財產可供執行時，經理公司應依

規定清算子帳戶，將子帳戶之全部剩餘資產分配予子帳戶受益人。 

（二）經理公司依前項規定，支付子帳戶之費用並將剩餘資產全部分配予受益人後，應指示基金保管

機構結清帳戶。 

（三）本基金如因故實施清算，惟子帳戶仍有剩餘財產尚待執行時，得由原經理公司、或移轉由其他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或基金保管機構繼續經理之。 

第十二條：基準日當日之受益人自基準日起即適用本規則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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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資產價值之計算標準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資產價值之計算標準 

公布日期：民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一、本計算標準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二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訂定。 

二、貨幣市場基金及類貨幣市場基金資產價值之計算方式：以買進成本加計至計算日止之應計利息及折溢價攤銷

為準；有 call 權及 put 權之債券，以該債券之到期日(Maturity)作為折溢價之攤銷年期。 

類貨幣市場基金於轉型基準日以前所購入之資產，則以轉型基準日之帳列金額為買進成本。另，類貨幣市場

基金購入債券所支付之交割款項中，賣方依其持有債券期間按票面金額及利率計算之應計利息扣繳稅款，按

該債券剩餘到期日(Maturity)攤銷之。 

三、指數型基金及指數股票型基金之基金資產價值計算，依證券投資信託契約辦理。 

四、ETF 連結基金資產價值之計算方式：所單一連結之 ETF 主基金，以計算日該 ETF 主基金單位淨資產價值為

準。 

五、其他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資產之價值，依下列規定計算之： 

(一)股票： 

1.上市者，以計算日集中交易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上櫃者，以計算日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

中心(以下簡稱櫃買中心)等價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為準；經金管會核准上市、上櫃契約之興櫃股票，

以計算日櫃買中心興櫃股票電腦議價點選系統之加權平均成交價為準；未上市、未上櫃之股票(含未經

金管會核准上市、上櫃契約之興櫃股票)及上市、上櫃及興櫃公司之私募股票，以買進成本為準，經金

管會核准上市、上櫃契約之興櫃股票，如後撤銷上市、上櫃契約者，則以核准撤銷當日之加權平均成

交價計算之，惟有客觀證據顯示投資之價值業已減損，應認列減損損失，但證券投資信託契約另有約

定時，從其約定。認購已上市、上櫃及經金管會核准上市、上櫃契約之興櫃之同種類增資或承銷股

票，準用上開規定；認購初次上市、上櫃〈含不須登錄興櫃之公營事業〉之股票，於該股票掛牌交易

前，以買進成本為準。 

2.持有因財務困難而暫停交易股票者，自該股票暫停交易日起，以該股票暫停交易前一營業日之集中交

易市場或櫃買中心等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與該股票暫停交易前之最近期依法令公告之財務報告所

列示之每股淨值比較，如低於每股淨值時，則以該收盤價為計算標準；如高於每股淨值時，則以每一

營業日按當時法令規定之最高跌幅計算之該股票價格至淨值為準。上揭計算之價格於該股票發行公司

於暫停交易開始日後依法令公告最新之財務報告所列示之每股淨值時，一次調整至最新之財務報告所

列示之每股淨值，惟以暫停交易前一營業日收盤價為上限。惟最新財務報告經會計師出具為非標準式

核閱報告時，則採最新二期依法令公告財務報告所分別列示之每股淨值之較低者為準。 

3.暫停交易股票於恢復交易首日之成交量超過該股票暫停交易前一曆月之每一營業日平均成交量，且該

首日之收盤價已高於當時法令規定之最高跌幅價格者，則自該日起恢復按上市、上櫃股票之計算標準

計算之。 

4.如該股票恢復交易首日之成交量未達前款標準，或其收盤價仍達最高跌幅者，則俟自該股票之成交量

達前款標準且收盤價已高於當時法令規定之最高跌幅價格之日起，始恢復按上市、上櫃股票之計算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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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計算之。在成交量、收盤價未達前款標準前，則自該股票恢復交易前一營業日之計算價格按每一營

業日最高漲幅或最高跌幅逐日計算其價格至趨近計算日之收盤價為止。 

5.因財務困難而暫停交易股票若暫停交易期滿而終止交易，則以零價值為計算標準，俟出售該股票時再

以售價計算之。 

6.持有因公司合併而終止上市(櫃)之股票，屬吸收合併者，自消滅公司股票停止買賣之日起，持有之消

滅公司股數應依換股比例換算為存續公司股數，於合併基準日(不含)前八個營業日之停止買賣期間依

存續公司集中交易市場收盤價格或櫃買中心等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計算之；並於合併基準日起

按本項 1 之規定處理。 

7.持有因公司合併而終止上市(櫃)之股票，屬新設合併者，持有之消滅公司股票於合併基準日(不含)前八

個營業日之停止買賣期間，依消滅公司最後交易日集中交易市場收盤價格或櫃買中心等價自動成交系

統之收盤價格計算之；新設公司股票上市日，持有之消滅公司股數應依換股比例換算為新設公司股

數，於計算日以新設公司集中交易市場收盤價格或櫃買中心等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計算之。 

8.持有因公司分割減資而終止上市(櫃)之股票，持有之減資原股票於減資新股票開始上市(櫃)買賣日前之

停止買賣期間，依減資原股票最後交易日集中交易市場收盤價格或櫃買中心等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

價格計算之；減資原股票之帳列金額，按減資比例或相對公平價值分拆列入減資新股票之帳列成本。

減資新股票於上市(櫃)開始買賣日起按本項 1 之規定處理。 

9.融資買入股票及融券賣出股票：上市者，以計算日集中交易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上櫃者，以計算日

櫃買中心等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為準。 

10.以上所稱「財務困難」係指股票發行公司發生下列情事： 

(1)公司未依法令期限辦理財務報告或財務預測之公告申報者。 

(2)公司因重整經法院裁定其股票禁止轉讓者。 

(3)公司未依一般公認會計編製報表或會計師之意見為無法表示意見或否定意見者。 

(4)公司違反上市(櫃)重大訊息章則規定且情節重大，有停止買賣股票之必要者。 

(5)公司之興建工程有重大延誤或有重大違反特許合約者。 

(6)公司發生存款不足退票情事且未於規定期限完成補正者。 

(7)公司無法償還到期債務且未於規定期限與債權人達成協議者。 

(8)發生其他財務困難情事而被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或櫃買中心停止買賣股票者。 

(二)受益憑證：上市(櫃)者，以計算日集中交易市場或櫃買中心之收盤價格為準；未上市(櫃)者，以計算日證

券投資信託事業依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所載公告網站之單位淨資產價值為準。 

(三)台灣存託憑證：上市者，以計算日集中交易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上櫃者，以計算日櫃買中心等價自動

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為準。 

(四)轉換公司債： 

1.上市(櫃)者，以計算日之收盤價格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轉換公司債提出申請轉換後，應

即改以股票或債券換股權利證書評價，其評價方式準用第(一)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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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持有暫停交易或上市(櫃)轉下市(櫃)者，以該債券最後交易日之收盤價為準，依相關規定按該債券剩餘

存續期間攤銷折溢價，並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惟如有證據顯示投資之價值業已減損，應

認列減損損失。暫停交易轉換公司債於恢復日起按本款 1 之規定處理。 

3.暫停交易轉換公司債若為「問題公司債處理規則」所稱之問題公司債，則依「問題公司債處理規則」

辦理。 

(五)公債：上市者，以計算日之收盤價格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上櫃者，優先以計算日櫃買中心

等殖成交系統之成交價加權平均殖利率換算之價格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當日等殖成交系統

未有交易者，則以證券商營業處所議價之成交價加權平均值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如以上二

者均無成交紀錄且該債券之到期日在一年(含)以上者，則以該公債前一日帳列殖利率與櫃買中心公佈之

公債指數殖利率作比較，如落在櫃買中心公佈之台灣公債指數成份所揭露之債券殖利率上下 10bps(含)

區間內，則以前一日帳列殖利率換算之價格，並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如落在櫃買中心公佈

之台灣公債指數成份所揭露之債券殖利率上下 10bps 區間外，則以櫃買中心台灣公債指數成份所揭露之

債券殖利率換算之價格，並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如以上二者均無成交紀錄且該債券之到期

日在一年(不含)以下者，則以櫃買中心公佈之各期次債券公平價格，並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

準。 

(六)金融債券、普通公司債、其他債券、金融資產證券化受益證券、資產基礎證券及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

券： 

1.94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含)購買且未於 95 年 1 月 1 日以後(含)出售部分持券者，依下列規定計算之： 

(1)上市者，以計算日之收盤價格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 

(2)上櫃且票面利率為固定利率者，以計算日證券商營業處所議價之成交價加權平均值加計至計算日

止應收之利息為準。 

(3)上櫃且票面利率為浮動利率者，以計算日證券商營業處所議價之成交價加權平均值加計至計算日

止應收之利息為準，但計算日證券商營業處所未有成交價加權平均值者，則採前一日帳列金額，

另按時攤銷帳列金額與面額之差額，並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 

(4)未上市、上櫃者，以其面值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並依相關規定按時攤銷折溢價。 

(5)持有暫停交易或上市(櫃)轉下市(櫃)者，以該債券於集中交易市場上市最後交易日之收盤價或於證

券商營業處所上櫃最後交易日之成交價加權平均值為成本，依相關規定按該債券剩餘存續期間攤

銷折溢價，並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暫停交易債券於恢復日起按本款 1 之規定處理。 

2.94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含)購買且於 95 年 1 月 1 日以後(含)出售部分後之持券，及 95 年 1 月 1 日以後

(含)購買者： 

(1)上市及上櫃且票面利率為固定利率者，以計算日之收盤殖利率或證券商營業處所議價之加權平均

成交殖利率與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司債參考殖利率作比較，如落在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司債參考殖利

率上下 20bps(含)區間內，則以收盤殖利率或證券商營業處所議價之加權平均成交殖利率，並加

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如落在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司債參考殖利率上下 20bps 區間外，則

以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司債參考殖利率加減 20bps，並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未上市、

上櫃者，以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司債參考殖利率，並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上揭與櫃買

中心公佈之公司債參考殖利率作比較時，應遵守下列原則： 



 

-79-                                              統一全方位貨幣市場基金 

 

 

A.債券年期(Maturity)與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司債參考殖利率所載年期不同時，以線性差補方式計算

公司債參考殖利率，但當債券為分次還本債券時，則以加權平均到期年限計算該債券之剩餘到

期年期；債券到期年限未滿 1 個月時，以 1 個月為之；金融資產證券化受益證券之法定到期日

與預定到期日不同時，以預定到期日為準；有 call 權及 put 權之債券，其到期年限以該債券之

到期日為準。 

B.債券信用評等與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司債參考殖利率所載信用評等之對應原則如下： 

(A)債券信用評等若有＋或－，一律刪除(例如：「A-」或「A+」一律視為 A)。 

(B)有單一保證銀行之債券，以保證銀行之信用評等為準；有聯合保證銀行之債券，以主辦銀行

之信用評等為準；以資產擔保債券者，視同無擔保，無擔保債券以發行公司主體之信用評等

為準；次順位債券，以該債券本身的信用評等為準，惟當該次順位債券本身無信用評等，則

以發行公司主體之信用評等再降二級為準；發行公司主體有不同信用評等公司之信用評等

時，以最低之信用評等為準。 

(C)金融資產證券化受益證券、資產基礎證券及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之信評等級以受益證券

本身信評等級為準。 

(2)上櫃且票面利率為浮動利率者，按本條第(十五)項 2 之規定處理。 

3.債券若為「問題公司債處理規則」所稱之問題公司債，則依「問題公司債處理規則」辦理。 

(七)附買回債券及短期票券(含發行期限在一年以內之受益證券及資產基礎證券)：以買進成本加計至計算日止

按買進利率計算之應收利息為準，惟有客觀證據顯示投資之價值業已減損，應認列減損損失。 

(八)認購(售)權證：上市者，以計算日集中交易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上櫃者，以櫃買中心等價自動成交系統

之收盤價格為準。 

(九)國外上市／上櫃股票：以計算日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營業時間內可收到證券集中交易市場／證券商營業處

所之最近收盤價格為準。 

持有暫停交易、久無報價與成交資訊、市場價格無法反映公平價格者，以基金經理公司洽商其他獨立專

業機構、經理公司隸屬集團之母公司評價委員會或經理公司評價委員會提供之公平價格為準。基金經理

公司應於內部控制制度中載明久無報價與成交資訊之適用時機(如：一個月、二個月等)及重新評價之合

理周期(如：一周、一個月等)。 

(十)國外債券：以計算日自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所約定之價格資訊提供機構所取得之最近價格、成交價、買價

或中價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持有暫停交易、久無報價與成交資訊或市場價格無法反映公平

價格者，以基金經理公司洽商其他獨立專業機構、經理公司隸屬集團之母公司評價委員會或經理公司評

價委員會提供之公平價格為準。基金經理公司應於內部控制制度中載明久無報價與成交資訊之適用時機

(如：一個月、二個月等)及重新評價之合理周期(如：一周、一個月等)。 

(十一)國外共同基金： 

1.上市(櫃)者，以計算日自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所載資訊公司取得各集中交易市場或店頭市場之收盤價格

為準。持有暫停交易者，以基金經理公司洽商國外次保管銀行、其他獨立專業機構或經理公司隸屬集

團之母公司評價委員會提供之公平價格為準。 

2.未上市(櫃)者，以計算日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營業時間內，取得國外共同基金公司最近之淨值為準。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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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暫停交易者，如暫停期間仍能取得通知或公告淨值，以通知或公告之淨值計算；如暫停期間無通知

或公告淨值者，則以暫停交易前一營業日淨值計算。 

(十二)其他國外投資標的：上市者，依計算日之集中交易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未上市者，依規範各該國外

投資標的之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投資說明書、公開說明書或其他類似性質文件之規定計算其價格。 

(十三)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受益證券：上市者，以計算日集中交易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上櫃者，以計算日

櫃買中心等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為準；未上市、上櫃者，以計算日受託機構最新公告之淨值為

準，但證券投資信託契約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辦理。 

(十四)結構式債券： 

1.94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含)購買且未於 95 年 1 月 1 日以後(含)出售部分持券者：依本條(六)1 及 3 之規

定處理。 

2.94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含)購買且於 95 年 1 月 1 日以後(含)出售部分後之持券，及 95 年 1 月 1 日以後

(含)購買者：至少每星期應重新計算一次，計算方式以 3 家證券商(含交易對手)提供之公平價格之平均

值或獨立評價機構提供之價格為準。 

(十五)結構式定期存款： 

1.94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含)購買者：以存款金額加計至計算日止之應收利息為準。 

2.95 年 1 月 1 日以後(含)購買者：由交易對手提供之公平價格為準。 

(十六)參與憑證：以計算日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營業時間內可收到參與憑證所連結單一股票於證券集中交易市

場／證券商營業處所之最近收盤價格為準。持有之參與憑證所連結單一股票有暫停交易者，以基金經理

公司洽商經理公司隸屬集團之母公司評價委員會、經理公司評價委員會或其他獨立專業機構提供之公平

價格為準。 

六、國內、外證券相關商品： 

1.集中交易市場交易者，以計算日集中交易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非集中交易市場交易者，以計算日自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所約定之價格資訊提供機構所取得之價格或交易對手所提供之價格為準。 

2.期貨：依期貨契約所定之標的種類所屬之期貨交易市場於計算日之結算價格為準，以計算契約利得或損

失。 

運用投資於國內之基金從事經金管會核准臺灣期貨交易所授權歐洲期貨交易所上市臺股期貨及臺指選擇權

之一天期期貨契約時，以計算日之結算價格為準，於次一營業日計算基金資產價值。 

遠期外匯合約：各類型基金以計算日外匯市場之結算匯率為準，惟計算日當日外匯市場無相當於合約剩餘

期間之遠期匯率時，得以線性差補方式計算之。 

七、第五條除暫停交易股票及持有因公司合併而終止上市(櫃)之股票於股份轉換停止買賣期間外，規定之計算日

無收盤價格、加權平均成交價、成交價加權平均殖利率換算之價格、平均價格、結算價格、最近價格、成交

價、買價、中價、參考利率、公平價格、公平價格之平均值、結算匯率者，以最近之收盤價格、加權平均成

交價、成交價加權平均殖利率換算之價格、平均價格、結算價格、最近價格、成交價、買價、中價、參考利

率、公平價格、公平價格之平均值、結算匯率代之。 

八、國外淨資產價值之計算，有關外幣兌換新台幣之匯率依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約定時點之價格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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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第五條第(九)至(十六)項之資產因受金融制裁(如包括加拿大、法國、德國、義大利、日本、英國和美國以及

歐盟在內的七國集團(G7)國家的金融制裁制度)而缺乏流動性、難以出售或估價等問題，經理公司得依基金之

最佳利益決定是否沿用「問題公司債處理規則」第四條至第十二條規定。 

目標到期債券基金持有上述資產，經理公司應於將基金持有資產評價為零後，即時將受影響之基金淨資產價值

及上述資產後續處理方式等資訊依基金信託契約規定公告並通知受益人，並應於上述資產處理完成前，每年定

期公告資產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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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基金淨資產價值計算之可容忍偏差率標準及處理作業辦法 

 

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淨資產價值計算之可容忍偏差率標準及處理作業辦法 

 

(依中華民國 114 年 2 月 19 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證投字第 1130359053 號函) 

一、本標準及處理作業辦法依據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七十二條規定訂定之。 

基金淨值是要表達最接近基金真正的市場價格，惟淨值的準確性會受到來自不同交易制度、時差、匯率、稅

務等因素而受到影響，導致需調整淨值，在保障投資人權益之前題下，減少業者過度繁複且不具經濟價值之

作業程序，爰訂定本標準及處理作業辦法。 

二、投信事業於基金淨值偏差達第三條所定可容忍偏差率標準時，應依本標準及處理作業辦法之相關規定辦理，

以保護投資人。至於未達第三條所定可容忍偏差率標準時，除投信事業有故意或重大過失者外應賠償投資人

外，因影響不大而屬可容忍範圍，得比照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之估計變動處理，以減少冗長及高費用的公告作

業流程，但應將基金帳務調整之紀錄留存備查。 

三、各類型基金適用之可容忍偏差率標準如下： 

(一)貨幣市場型基金：淨值偏差發生日淨值之 0.125％(含)； 

(二)債券型基金：淨值偏差發生日淨值之 0.25％(含)； 

(三)股票型：淨值偏差發生日淨值之 0.5％(含)； 

(四)平衡型及多重資產型基金：淨值偏差發生日淨值之 0.25％(含)； 

(五)保本型、指數型、指數股票型、主動式交易所交易基金、組合及其他類型基金：依其類別分別適用上述

類別比率。 

四、若基金淨值調整之比率達前條可容忍偏差率標準時，投信事業除依第六條之控管程序辦理外，應儘速計算差

異金額並調整基金淨資產價值。除遇有特殊狀況外，投信事業應自發現偏差之日起 7 個營業日內公告，並自

公告日起 20 個營業日內完成差額補足事宜。 

五、若基金淨值調整之比率達第三條可容忍偏差率標準時，投信事業於辦理差額補足作業之處理原則如下： 

(一)淨值低估時 

1.申購者：投信事業應進行帳務調整，但不影響受益人之總申購價金。 

2.贖回者：投信事業須就短付之贖回款差額，自基金專戶撥付予受益人。 

3.舉例如下表： 

淨值低估 偏差時 調整後 說明 

申購者 申購金額＄800 

 

NAV：＄8 

 

購得 100 單位 

申購金額＄800 

 

NAV：＄10 

 

以 80 單位計 

進行帳務調整，但不影

響受益人之總申購價金

＄800。 

贖回者 贖回 100 單位 

 

NAV：＄8 

 

贖回金額＄800 

贖回 100 單位 

 

NAV：＄10 

 

贖回金額＄1000 

贖回金額應為＄1000，

故由基金資產補足受益

人所遭受之損失＄

200，以維持正確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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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資產價值。 

(二)淨值高估時 

1.申購者：投信事業須就短付之單位數差額，補發予受益人並調整基金發行在外單位數。 

2.贖回者：投信事業須就已支付之溢付贖回款差額，對基金資產進行補足。 

3.原則上，投信事業必須去補足由於某些受益人受惠而產生的損失給基金，且只要當淨值重新計算並求

出投信事業應補償基金的金額，投信事業應對基金資產進行補足，舉例如下表： 

淨值高估 偏差時 調整後 說明 

申購者 申購金額＄800 

 

NAV：＄10 

 

購得 80 單位 

申購金額＄800 

 

NAV：＄8 

 

購得 100 單位 

進行帳務調整，但不影

響受益人之總申購價金

＄800。 

贖回者 贖回 100 單位 

 

NAV：＄10 

 

贖回金額＄1000 

贖回 100 單位 

 

NAV：＄8 

 

贖回金額＄800 

贖回金額應為$800，投

信事業須就已支付之贖

回款而使基金受有損失

部分，對基金資產進行

補足。 

六、當調整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比率達到前揭可容忍偏差率標準時，投信事業應執行之相關控管程序如下： 

(一)知會金管會、同業公會、基金保管機構及基金之簽證會計師。 

(二)計算偏差的財務影響及補足受益人的金額。 

(三)基金簽證會計師對投信事業淨值偏差之處理出具報告，內容應包含對基金淨值計算偏差的更正分錄出示

意見、基金淨值已重新計算及基金／投資人遭受的損失金額等。 

(四)檢具會計師報告，將補足金額或帳務調整內容陳報金管會備查。 

(五)公告並通知受影響之銷售機構及受益人，淨值偏差之金額及補足損失的方式，並為妥善處理。 

(六)除遇有特殊狀況外，投信事業應自發現偏差之日起 7 個營業日內公告，並自公告日起 20 個營業日內完成

差額補足事宜。 

(七)投信事業事後應檢討更正之行動方案、處理步驟、內部控制因應方式及後續處理過程是否合理。 

(八)於基金年度財務報告中揭露會計師對基金淨值偏差更正流程之合理性，及陳述偏差的淨值已重新計算、

基金／投資人遭受的損失金額及支付的補足金額。 

七、本標準及處理作業辦法經本公會理事會通過並報請金管會備查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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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貨幣市場基金壓力測試標準規範 

統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貨幣市場基金壓力測試標準規範 

                   

壹、 設立目的 

為加強本公司貨幣市場基金之管理，基金經理人應定期對所管理之貨幣市場基金進行壓力測試，以衡量當基金面

臨利率大幅波動、投資人大量贖回或資產組合信用品質大幅滑落等情形時對基金之影響，期降低基金發生流動性

風險及保障投資人權益。 

 

貳、適用對象及測試週期 

依貨幣市場基金可能存在的風險進行觀察，以降低當基金面臨可能之風險時產生無法掌握的影響，以下針對貨幣

市場基金可能存在的風險及測試要點說明，測試週期為每季一次。 

 

叁、壓力測試要點 

一、信用風險 

(一)法規標準： 

依據「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九十條暨金管證投字第 11103471901 號函規定，貨幣市場證券

投資信託基金運用於銀行存款、短期票券、有價證券及附買回交易等標的，該標的應符合下列信用評等

規定(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者，從其規定)： 

1、銀行存款：金融機構之信用評等須相當於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短期評等達 twA2 級以上。  

2、短期票券：發行人、保證人、承兌人或標的物之信用評等須相當於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短期

評等達 twA2 級以上。其中免保證商業本票發行人之長期信用評等須相當於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

公司 twBBB+ 級以上。但國庫券不在此限。 

3、有價證券：發行人、保證人或標的物之信用評等須相當於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長期評等達

twBBB 級以上且投資於長期信用評等等級相當於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評定為 twA-以下之有價

證券，其投資總金額不得超過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十。但政府債券不在此限。 

4、附買回交易：交易對手之信用評等須相當於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長期評等達 twBBB 級以上或

短期評等達 twA2 級以上。 

(二)測試要點： 

1、基金持有標的（銀行存款、短期票券、債券及附買回交易）之前三大發行人、存款銀行或交易對手同

時調降信用評等，對基金淨值影響程度，是否造成投資人大量贖回？另流動性部位是否足以因應？ 

2、基金持有標的（銀行存款、短期票券、債券及附買回交易）各項前五大且其比例高於佔基金淨資產 6%

之發行人、存款銀行或交易對手的財務報表分析： 

   (1) 公司長期及短期償債能力分析。 

   (2) 公司營運基本面分析：含獲利能力、變現能力及經營效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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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利率風險 

 (一)測試要點： 

1、於極端情況下，央行 1 個月升息 50bps ，且 3 個月累積升息達 150bps： 

(1) 對貨幣市場基金收益率影響，貨幣市場基金收益率與公債附買回交易稅後收益率（法人機構自行

承作）之利率敏感性比較及影響程度分析。 

(2) 法人機構是否進行贖回？預估贖回金額及比率？公司目前流動性部位是否足以因應？ 

2、持有債券部位應按「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資產價值之計算標準」有關債券之計算標準，設算債券部位之

價值，並與帳面價值相比，是否有損失之虞。 

 

三、流動性風險 

貨幣市場基金除提供投資人安全性之外，高流動性是其主要訴求，為能提供高流動性資產以因應投資人贖回需

求，將是測試要點。 

(一)測試要點： 

1、公司目前流動性部位是否足以因應以下情境，情境發生時基金是否面臨損失？損失金額為何，對基金

淨值影響程度： 

(1) 市場極端情形（如聯合投信事件、金融海嘯時期及國際重大事件）之每日、週、月贖回金額。 

(2) 過去三年每日、週、月最大贖回金額之 1.5 倍。 

(3) 前 5 大受益人同時贖回持有之 2 成投資金額。 

2、應就基金持有標的評估最適存續期間及最低流動性要求，並據以評估是否有效因應投資人贖回。 

 

四、公司應就市場極端情形（如聯合投信事件、金融海嘯時期及國際重大事件）之各項指標，評估流動性風險、

利率風險及信用風險情境同時發生時對基金之綜合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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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最近二年度本基金之會計師查核報告、淨資產價值報告書、投資明細表、淨資產價值

變動表及、附註 

(本基金尚未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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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最近二年度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之會計師查核報告、資產負債表、損益表及股東權益變

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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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理公司：統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董事長  鄧潤澤  

 

 


